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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之研究 

中文摘要 

台灣地區每年產生大量之建築混合物，據內政部建研所之調查顯示，台灣地

區經合法申請新建與拆除之建築混合物數量據估計每年約有 1,100 多萬公噸。順

應世界各國永續發展的潮流趨勢下，目前政府正努力朝向著混合物減量與再利用

之方向努力。倘若能追溯建築混合物之產生源頭，掌握建築混合物產生量，方能

有效管制混合物與減少違規棄置之情事發生。 

建築混合物產生量之推估不似開挖土方可做簡易計算，較難有精確之估算標

準。目前相關推估研究只考慮將建築面積與用途納入影響因子當中，並未將其他

影響因子（如構造種類等）考慮至建築混合物產生量之計算，如此將造成推估數

據與實際產生量有所落差。 

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彙整現行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

量之主要影響因子。並蒐集各縣市政府拆除執照資料與工地現場實際調查紀錄之

拆除混合物產生量加以分析篩選，利用近年來解決預測問題有較佳成效之類神經

網路，建立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之模式。 

經上述建立拆除混合物推估系統，測試資料於容許誤差 15％之內時準確率

達 91.67％，與現行各界常使用之推估係數相比較，本研究所建立之模式較為接

近實際產生量，顯示本研究已改善現行推估係數之準確率。本研究之結果可供政

府機關更有效掌握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數量，健全現行拆除混合物總量申

報管控作業，避免違規棄置情形發生。 

關鍵詞：建築混合物、數量推估、類神經網路 



 II

Model Development for Estimating the Quantity of A 

Single Building’s Demolition Waste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devotes more and more efforts for the proper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s. In order for controlling those wastes to go into 
recycling plants or legal dumping sites, more and more local district counties demand 
construction sites to submit a waste treatment plan before starting the work. In the 
plan they have to estimate the expected quantity of CD&W wastes, and to state clearly 
where will they go, how will they treated. Thus the estimated quantity serves as a base 
for wast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in the remaining proces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aste 
quantity generated in a building’s demolitiom construction, and to develop a model 
each for the estimation of waste quantity. Literature reviews and expert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waste quantity. Identified factors 
include size of the building floors, purpose of the building, the structural type, height 
of the building, and so on. Totally 47 cases for building demolition are collected for 
their quantities of waste generated. The Neural Network (NN) method is employ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stimating model. The developed NN model is about 100％ 
accurate under permit error rate 15％ in testing , and 91.67% accurate under permit 
error rate 15％ in testing.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ed estimation model and the 
current most used estimation formula is conducted on 14 test cas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veloped model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accurate than the current ones in 
estimating the waste quantity of a single building’s demolition. 

Keyword：Demolition Waste, Quantity,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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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地區每年產生大量之建築混合物，據民國八十七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對

拆除與新建混合物產生現況作調查顯示，台灣地區經合法申請新建施工與拆除之

建築混合物數量據估計每年約有 1,100 多萬公噸【1】、【2】。按重量比例計算，

我國的建築混合物產生量有 43％來自建築拆除工程，而 57％來自建築施工工

程。每年如此龐大之建築混合物產生，在順應世界各國永續發展的潮流趨勢下，

目前政府正努力朝著混合物減量（Reduce）、重覆使用（Reuse）、回收再利用

（Recycle）與無法再利用者進行適當之處理（Recovery），期望建築混合物之再

利用率能逐年達到預定目標。倘若追溯建築混合物之產生源頭，唯有確實掌握建

築混合物產生量，方能有效落實建築混合物流向與處理再利用機制，減少違規棄

置之情事發生。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推估不似建築開挖土方可以體積做簡易計

算，較難有精確之估算標準，例如建築物之構造形式、樓地板面積大小、使用分

區、建築用途、裝修材料、拆除要項等諸多條件均影響拆除混合物之產生量計算。

以往相關推估建築混合物數量之研究僅考慮建築面積與用途別等影響因子，並未

將其他影響因子（如構造種類等）考慮至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計算，

且多為較粗略之統計推估。另根據現地施工單位表示，利用現有之推估係數推估

所得與實際產生之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常有相當程度落差，造成每年產生

之真正數量不易掌握，不利於混合物之流向管理。 

1.2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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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與探討影響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數量之因子。 

 建立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 

於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部分，本研究將利用人工智慧中之類神經網路

技術進行分析，有關類神經網路方法，將於稍後說明介紹。 

1.3 研究範圍 

建築物進行拆除工程時會產生各類之建築混合物，本研究單一建築物拆除時

所產生之建築混合物定義為建築物整體拆除後所產生之產物總量，但並不包括可

移動式家具。茲將本研究範圍整理如下： 

 建築物拆除工程施工時之建築混合物產生量 

 單一建築物產生之混合物產生量 

1.4 研究內容與流程 

本研究主要針對單一建築物進行拆除工程方面著手，先應用問卷調查出主要

影響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素，並透過蒐集現場工地實際之拆除

混合物產生量與各縣市政府提供之拆除執照資料，再利用營建系統分析方法，嘗

試推估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總量，以改善目前推估數量方式不

夠準確之現況，以便健全現行建築混合物總量申報管控作業程序。本研究之研究

流程及內容如圖 1-1 所示，分述如下： 

1. 研究動機與目的之確認 

2. 文獻蒐集與整理 

利用各大圖書館、國家科學委員會資料中心及網際網路等資源，蒐集

整理國內外現有之相關文獻、資料統計及技術報告等，瞭解國內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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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之方式與實施計畫，並整理歸納現有建築物

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相關公式，以利後續分析建議事項。 

3. 混合物產生量推估現況調查與問題分析 

一方面透過研究報告回顧，另一方面實地走訪民間各相關處理業者（清

運業者、中間處理業者、拆除廠商、施工單位、使用單位等），藉由

參觀訪談的方式，了解目前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實際產生量之估算

方式，並蒐集調查有關數據作為後續研究分析使用。 

4. 混合物產生量影響因子之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 

經由專家詢問訪談之方式，了解所有會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因

子，再輔以模糊德菲法篩選重要影響因子，以利後續進行類神經網路

架構之建立與設定。 

5. 案例蒐集 

走訪國內各縣市政府，蒐集各縣市政府拆除執照資料，加上現場工地

實際紀錄拆除工程所產生混合物數量。將此些蒐集而來之案例加以整

理分析，以利後續建立推估預測模式之用。 

6. 拆除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建立 

選擇本研究主要之應用軟體與建立類神經網路之輸入層、中間層與輸

出層整體網路。將資料輸入至類神經網路前，對其進行尺度化之工作，

以提升類神經網路之效能與收斂速度。經由蒐集之資料進行訓練學

習，以訓練範例教導網路，經由重複之學習，將估計之誤差降低，並

透過測試範例對訓練完之模式進行驗證之工作，倘若其正確率無法達

到較高之水準，則進行其網路修改與調整。經由上述步驟後建立建築

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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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7. 拆除混合物產生量模式之準確率驗證 

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與現行為各界較

常使用之經驗係數（0.79 M3/M2）做比較，驗證本研究建構之推估預

測模式是否已修正現行經驗係數之準確性？ 

8. 結論與建議 

藉由研究過程之廠商訪談方式，了解現行所使用之推估係數與實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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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量不同之癥結點，提出改良之推估模式，提供政府機關對於建築物

拆除工程時產生混合物作正確的估算，並就所產生之混合物總量做控

管，避免違規隨意棄置情形發生，同時可結合與強化現行「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訊系統」兩階段作業申報系統，以達建築混合物總量之良好

管控。 

1.5 預期成果 

本研究主要針對建築物拆除工程建立其拆除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預期完

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現況調查與問題分析。 

 分析與探討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數量之因子。 

 建立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時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 

本研究之結果可供政府機關於建築物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數量作有

效之掌握，並可結合與強化現行「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系統」作業申報系統，健

全現行建築混合物總量申報管控作業，避免違規棄置情形發生，再配合我國所實

施之各項再生利用之措施，可促使國內建築混合物減量與再利用之目標得以有效

落實，朝永續發展之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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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 國內外建築混合物定義 

2.1.1 國內建築混合物種類與定義 

國內營建混合物相關名詞之定義不盡相同，常見的一些名詞如建築廢棄物、

營建剩餘土石方、營建混合物、營建廢棄物等，其相關定義範圍及內容彙整如下

表 2-1 所示。 

表 2-1 營建副產物之名詞定義 

類別 定義 來源 

建築廢棄物 
營建、拆除建築物或其他工程所產生之

砂、石、土、磚瓦、水泥塊、混凝土塊

等性質安定之固體廢棄物。 

環保署廢字第一九

九八四號解釋函 

營建剩餘土石方

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

施工所產生之剩餘泥、土、砂、石、磚、

瓦及混凝土塊，經暫屯、堆置可供回

收、分類、加工、轉運、處理、再利用

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 

施工所附帶產生之金屬屑、玻璃碎片、

塑膠類、木屑、竹片、紙屑、瀝青等。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理方案 
營建廢棄物 建築工程、公共工程或拆除工程施工所

附帶產生之金屬屑、玻璃碎片、塑膠

類、木屑、竹片、紙屑、瀝青等。 

各地方自治條例及

管理辦法 

營建混合物 

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

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又依各

地方之自治條及相關管理法皆將營建

混合物定義為：係指營建剩餘土石方

(餘土)及營建廢棄物在尚未分離處理前

之物狀稱之。 

依「營建事業廢棄物

再利用種類及管理

方式」編號八營建混

合廢棄物 

資料來源：【3】、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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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國外建築混合物種類與定義 

各國於建築混合物之定義皆有所差異，故於敘述各國建築混合物之處理現況

時，須先加以釐清。各國建築混合物定義說明如下： 

1. 香港 

香港將有關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物質統稱為『拆建物料』（C&D Waste），並

區分為惰性和非惰性兩類，其中惰性物料係指不會分解與無臭味之碎石、混凝

土、瀝青、拆樓後的瓦礫和挖掘之石頭及泥土，又稱為『公眾填料』；而非惰性

拆建物料則包括竹子、塑膠、木材和其他有機物，亦稱為『拆建廢物』【36】、

【37】、【38】。 

2. 日本 

日本將有關營建工程所產生之物質統稱為『建設副產物』如圖 2-1 所示，包

括『建設發生土』與『建設廢棄物』兩大類，前者為施工建造階段產生之開挖土

方，後者指廢棄混凝土塊、瀝青混凝土塊、建設污泥、建設混合廢棄物、木材等

可回收再利用之材料，及有害廢棄物、飛散性殘餘廢棄物等無法回收再利用之廢

棄物【1】。而以資源回收之觀點亦可將建設副產物分成以下三種： 

1. 按照原樣可當成原材料者：屬於可直接再利用之範圍內，意指該

廢棄物可不經再處理之「製造過程」及可再度使用。 

2. 有可能當作原材料者：屬再生利用範圍。經一定之處理過程，經

物理或化學之改變，方可使用。 

3. 不可當作原材料利用者：即有害與具危險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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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3】 

圖 2-1 日本建設副產物內容 

3. 美國 

美國主要是依 RCRA、CERCLA 等聯邦法，以嚴格的州法與條例來進行管

理。對於營建廢棄物的定義，各州不同，如紐約州環境保護部於 1988 年對 C＆

DW（建造以及拆除廢棄物）的定義為：「所有新建、修建、改建、拆除、農地

清理、公用事業維護、季節性或天災的清理工作所產生之未受污染的固體廢棄物

皆屬之。」加州之洛杉磯市對於營建廢棄物或營建棄土並無特別定義，磚瓦及混

凝土碎塊等視同一般垃圾來處理。根據所蒐集到的文獻及資訊，美國對於營建廢

棄物之定義較為模糊，並不包含營建廢棄物明確之種類項目【1】。 

4. 加拿大 

加拿大將廢棄物區分「施工建造廢棄物」（Construction Waste）與「拆除廢

棄物」（Demolition Waste），施工建造廢棄物係指所有施工建造階段所產生之

廢棄物，包含廢木料、開挖土方、金屬、水泥塊、混凝土塊、磚瓦、玻璃、廢電

纜、隔熱材料、紙類、塑膠、纖維等。而拆除廢棄物為所有拆除工程所產生之廢

棄物，包含廢木料、開挖土方、金屬、水泥塊、混凝土塊、磚瓦、玻璃、廢電纜、

隔熱材料、紙類、塑膠、纖維、家電、廢棄設備、傢俱、瀝青、石膏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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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酌國外所收集之文獻對於建築廢棄物之定義後，茲將其整理如表2-2所示： 

表 2-2 國外建築混合物之定義 

國家 定義 備 註 

香 
港 

「拆建物料」（C&D Waste）：分為惰性和非惰性兩類，其中惰性物料係

指不會分解與無臭味之碎石、混凝土、瀝青、拆樓後的瓦礫和挖掘之石

頭及泥土，又稱為「公眾填料」；而非惰性拆建物料則包括竹子、塑膠、

木材和其他有機物，亦稱為「拆建廢物」 

香 港 環 保

署 

施工建造廢棄物（Construction Wastes）：所有施工建造階段所產生之廢

棄物。包含廢木料、開挖土方、金屬、水泥塊、混凝土塊、磚瓦、玻璃、

廢電纜、隔熱材料、紙類、塑膠、纖維等。 加 
拿 
大 拆除廢棄物（Demolition Wastes）：所有拆除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包

含廢木料、開挖土方、金屬、水泥塊、混凝土塊、磚瓦、玻璃、廢電纜、

隔熱材料、紙類、塑膠、纖維、家電、廢棄設備、傢俱、瀝青、石膏等。 

合 稱

C&DW 
Forintek 
Canada 
Corp. 

建築發生土 可回收再利用：混凝土塊、瀝青混凝土塊、建設污

泥、紙類、金屬、廢木料 日 
本 

建 設

副 產

物 建設廢棄物 不可再利用：有害廢棄物、飛散性廢棄物 

戶 谷 有

一、建設副

產 物 現 況

與課題 
施工建造以及拆除廢棄物（C&DW）：所有新建、修建、改造、拆除、

農地清理、公用事業維護、季節性或天災性的清理工作所產生之未受污

染的固體廢棄物皆屬之。 

美 國 紐 約

州 環 境 保

護部 
美 
國 施工建造以及拆除殘餘物（C&D debris）所有構造物的新建、拆除、修

建過程產生之廢棄物。構造物包含了住宅及非住宅建物、道路、橋樑等。

廢棄物的組成包括混凝土、瀝青、木材、金屬、石膏、壁板及樓板；有

些州的定義尚包含土地清理物如樹木殘株、岩石、土壤等。 

美 國 環 保

署 

資料來源：【1】、本研究整理 

2.1.3 小結 

本研究所稱建築物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為建築拆除工程所產生不包

含土方之營建副產物，如圖 2-2 所示，包括混凝土塊、磚瓦、廢木料、金屬與玻

璃等物質。因本研究所調查之數量主要以工地所載運出現場之卡車數為主，拆除

地下室時不免會夾雜到少量土石方，仍屬本研究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範圍。而開挖

工程土方因可簡單由開始體積計算，因此不納入本研究推估數量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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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4】、本研究整理 

圖 2-2 本研究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之定義 

2.2 國內拆除工程混合物處理現況 

國內建築混合物之處理，可分為『產生』、『清運』、『中間處理』與『回

收再利用』四個階段，其中產生階段係指建築混合物於工地現場產生之時期；清

運階段則為產生階段運送至中間處理階段之運送過程；中間處理階段為建築混合

物收容或加以分類處理之過程；而回收再利用階段則為建築混合物經分類處理後

再應用於其它工程項目的階段。【3】、【13】 

2.2.1 建築混合物之產出問題 

營建工程實務上一般如屬開挖行為一般會產出較單純之土石方，在做回收再

利用時又以此項目為主要對象，雖營建剩餘土石方是為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

分類、加工、轉運、處理、再生利用，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於法並不適用「廢

棄物清理法」之體系，但「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中涵括新建及建築拆除後

之物質如廢棄混凝土塊、磚、瓦等，這類物質常於工程實務中會因工地分類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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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挾雜含有營建事業廢棄物體系中之物質，範圍界定並非明確，且沒有一認定標

準，常造成執行單位困擾，造成機關權責不清。 

以台北市政府為例，其為解決此一問題，於『台北市營建剩餘資源及處理場

設置管理自治條例』草案中述及；營建混合物係指挖方餘土、拆方餘土與營建廢

棄物任二種混合在尚未分離處前之狀態，營建廢棄物之重量比例應小於百分之十

五。前開所述之營建廢棄物係指；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建築拆除工程施工產生

之金屬屑、玻璃碎片、塑膠類、木屑、竹片、紙屑等；混合物內營建廢棄物重量

超過百分之十五視為廢棄物。雖建立判定比例之原則，但實務上應如何執行並無

交待。 

2.2.2 建築混合物之清運、申報及流向管理問題 

依據現行《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及第 39 條之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除、

處理應以（1）自行清除、處理；（2）共同清除、處理；（3）委託清除、處理；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5)再利用等五種方式為之，彙整如表 2-3

所示。且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9 條規定，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

隨車持有載明廢棄物產生源及處理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查詢。 

經由現況了解，承包商對於營建混合物部分多委託清運公司全權處理，通常

不會過問運送去處，如依照廢清法之規定清除業者應將營建混合物送往合法之收

容處理場(廠)所，由於合法之收容處理場所之收費價格高昂，清除業者因成本的

考量而選擇送往收費較低廉之砂石棧場，因砂石棧場尚未合法化，管理單位無法

管控其營建混合物之流向。 

目前營建混合物之清除處理單位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再利用

許可之事業，需向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申報，其申報制度彙整如圖 2-3。

因各地方自治條例及相關管理辦法各有不同之處，主要差異在於有無將營建混合

物納入管理，而有將營建混合物納入管理之縣市皆遭遇一相同問題，即是申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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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上開所述；營建混合物清除處理或再利用機構，如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及清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需向環保署廢管中心申報，而地

方對於管理營建混合物之自治法或管理辦法係屬工務體系，規定需向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訊中心申報，其制度彙整如圖 2-4，兩者申報制度有所不同分屬不同層級

法規，處理業者需遵循兩套不同申報制度及系統，而造成處理業者之困擾。 

表 2-3 事業廢棄物清理制度 

清理方式 法規 

自行清理 依據《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92.4.30）之規定辦理。

共同清理 依據《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管理辦法》（90.12.31）之規定辦理。

委託清理 
委託經環保單位許可核備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其所產

生之事業廢棄物。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

機構許可管理辦法》(90.11.23)之規定辦理。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之方式 目前尚無訂定 

再利用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39 條：『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規定辦理，不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 

資料來源：【3】、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3】、【13】、本研究整理 

圖 2-3 我國事業廢棄物申報作業流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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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3】、本研究整理 

圖 2-4 兩階段申報查核及勾稽管制流程 

國內因各地政府目前並未全面要求建築工程及拆除工程所產生之混合物將

其納入管理，唯基隆市、台北縣市、台中縣市及高雄縣有要求工程單位所產出之

營建混合物應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中心申報外，其餘縣市並未有申報制度，故

營建資訊系統中屬營建混合物之資料庫統計值僅有統計上開五個縣市之值，故未

能有效估計全國營建混合物之產生量。 

2.2.3 國內中間處理場（廠）所之類型 

目前國內建築混合物處理機構，主要可以區分為以下形式：（1）多元化土

資場；（2）營建廢棄物分類處理場；（3）砂石棧場。多元化土資場主要為收受

營建剩餘土石方，且因場內具有處理分類機具，故可兼收營建混合物，詳述彙整

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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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建築混合物處理機構類型 

類型 營運功能 營運方式 備註 

多元化土資場 
營建剩餘土石方收
容、暫屯、堆置、
破碎、分類、回收、
加工處理及轉運 

對外營運
收費 申設者可依場區特性決定營運項目 

砂石棧場 
建築廢棄物或混合
物資源暫屯、『初
步』分類、回收、
處理 

對外營運
收費 

 目前多未合法 
 可依各地方管理辦法及自治條例
申請合法 
 可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
申請合法 
 可依營建廢棄物共同清處理機構
管理辦法申請合法 

分類處理場 
開挖土方、建築廢
棄物或混合物破
碎、分類、混合、
加工或回收等處理

對外營運
收費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處理機構管理
辦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4 建築混合物之再利用問題 

建築混合物經初步分類後之產物依法規相關規定而需進入不同之中間處理

場，同時也會因不同處理單位而收取不同之處理費用，是故成本為清除業者最大

的考量點。如 B5 類（磚塊或混凝土塊）及之單純廢棄混凝土，清除業者即會事

前聯絡附近工地是否有需要回填，或是需要道路臨時的舖設，或直接進行其它種

類之再利用方式，如此清除業者便可省去進土資場之費用。 

如無鄰近工程可直接再利用者，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之土石流向管制

規定，B5 類及單純廢棄混凝土即會運至土資場或兼營土資場之砂石場加以處理

後再利用。當在都市地區巷道狹窄時而屬小工程者所產出之營建混合廢棄物或

B5 類即會進入砂石棧場（棧仔場），屬小量收容及轉運之功能，目前有關砂石

棧場之相關規定，僅有台北縣市有其管理辦法。而第三類之營建混合物即會進入

營建廢棄物分類處理場(公民營處理廠)。 

圖 2-5 為國內北部地區營建混合物之流向及處理後再生粒料通路之現況，營

建混合物經處理後，仍多侷限於鄰近工地回填、施工便道鋪築及路基底層級配料

等經濟效益較低之用途，而廢棄物分類處理場及砂石棧場所產出之再生骨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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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廢棄物」之不良印象且品質較差而乏人問津，故處理業者為避免再生料無

人使用而囤積場區影響處理場之運作，均面臨免費提供使用甚且須付費予使用者

的困境，不但處理業者成本增加，對再利用之通路產生阻礙，甚至有以最終掩埋

之方式處理，已失去再利用之意義。將所遭遇課題彙整如下：【6】 

1.回收處理業者對於營建混合物產出量無法正確掌握，由於無法獲得穩定且

足夠的數量保證，在成本效益考量之下，業者多無意願投入大量資本參與。 

2.營建混合物成份複雜且分類不易，資源化困難建築施工或拆除混合物之回

收處理方式係將各種不同之廢建材依種類特性先行分類再回收，但因內含

成份複雜，且材質不均勻，不易進行分類處理，其再生產品的品質不穩定，

導致使用者難以接受，造成資源化工作難以推動。 

3.營建混合物再利用之市場性不足，目前尚無再生材料的使用標準與規範，

再加上市場對於再生材料認識不夠，在信心不足情況下，工程單位不敢貿

然使用，以致市場通路不明，業者投資風險大。 

 
資料來源：【6】、本研究整理 

圖 2-5 我國混合物再利用市場之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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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借鏡台北縣之管理制度 

現行政府將建築工程施工或舊有建築拆除所產生之營建混合物納入管理，以

避免違規棄置之情形產生。以現行管理營建混合物最為完善之縣市台北縣為例，

其依建築法第五十四條、建築管理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及台北縣建築管理規則第

十九條規定，於九十一年四月一日起實行營建混合物申報作業，於工程實際產出

營建混合物前，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與監造人提報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併施工

計畫書送請縣政府備查，並於拆除完成後或申請核發使用執照前送請縣政府備查

【5】。 

目前台北縣政府營建混合物管理流程，可分為（1）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

備查（2）申請運送憑證及處理紀錄表（3）營建混合物產出運送至合法處理場（4）

申報處理完成報告書，茲將整體流程繪如圖 2-6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5】 

圖 2-6 現行營建混合物管理流程 

（1）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備查 

營建混合物申報作業規定適用於已領有建築執照（含拆除執照）但尚未申報

施工計畫書者，於工程實際產出營建混合物前，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與監造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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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併施工計畫書送請縣政府備查。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

格式包含建築執照號碼、工地地點、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清運業者、營建

混合物數量（含計算式）、種類、計畫運送時間、運送路線、合法收容處理場所

名稱、地點、運載車輛基本資料與其他應檢附資料。 

（2）申請運送憑證及處理紀錄表 

營建廢棄物處理計畫書備查後，承造人並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兩階段申報系統申報工程基本資料，取得流向管制編號，再據以核發營建混合物

流向證明文件（運送憑證及處理紀錄表），用以管制營建混合物流向。承造人應

督促清運業者將工程營建混合物運送往計畫核准之合法收容處理場所。 

（3）營建混合物產出運送至合法處理場 

建築工程於申報開工後，於施工或拆除過程中即可能開始產出營建混合物，

為杜絕違規棄置之情形發生，縣政府不定期派員進行營建混合物流向管制追蹤作

業，並針對拆除工程開工後、新建工程地下完成、結構體屋頂板完成與內部裝修

期間四個營建混合物產量較大之時間點做流向管制抽查。 

（4）申報處理完成報告書 

營建混合物處理完成後，承造人應於下列階段檢附已完成簽證之流向證明文

件（運送憑證及處理紀錄表）、合法收容處理場所出具之完成處理證明文件及兩

階段申報處理月報表等資料，報請縣政府主管機關備查： 

1. 僅領有建築執照或拆除執照並建築執照者，於申請核發使用執照前。 

2. 僅領有拆除執照者，於拆除完成後。 

配合「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實施兩階段申報作業，規定建築工配

合「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實施兩階段申報作業，規定建築工程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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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於申請流向證明文件前，應上網申報工程基本資料，縣政府於核發流向證明

文件時核對。實際運送營建混合物期間，承造人每月底前申報登陸該工程當月份

混合物處理月報表，縣政府於營建混合物申報清運完成報告時列為審查項目【5】、

【7】。 

2.3 國內外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方式 

國內外目前對於拆除混合物產生數量之統計資料十分有限，尤其缺乏正確案

例資料數據，大多是以平均總樓地板面積之方式推估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產

生數量。表 2-5 彙整近幾年來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之評估研究資料，各研

究對於拆除混合物之定義與資料取得方式皆有所差異，且評估對象與範圍並非完

全一致，且僅以蒐集資料統計而得推估計算方式，因此造成彼此估算結果不盡相

同。茲將表 2-5 之推估方式敘述於下。 

表 2-5 近年來拆除混合物產生數量研究結果 

研究個案 說明 

Characterization of Building-Related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Debris 
in The United States（U.S. EPA，

1998） 

美國環保署透過研究調查資料顯示住宅類

新建之單位樓地板面積廢棄物產生量為

0.021 公噸/平方公尺，非住宅類新建之單位

樓地板面積廢棄物產生量為 0.019 公噸/平
方公尺。非住宅類拆除之單位樓地板面積廢

棄物產生量為 0.757 公噸/平方公尺。 

建築拆除污染及廢棄物產生現況

與調查架構研究(黃榮堯，1998) 

依據構造物之材料使用量(m3/m2)加總之後

為構造物之整體廢棄物產生係數，高雄市單

位樓地板面積拆除廢棄物產生量約為

1.28t/m2（0.81 m3/m2）。 
建築廢棄物來源、產生總量推估、

分佈狀況、清理再利用體系規劃

（工研院，2000） 

依據「建築拆除污染及廢棄物產生現況與調

查架構研究」之研究成果，換算為全國之拆

除混合物產生量約為 0.79  m3/m2。 
資料來源：【1】、【9】、【28】、本研究整理 

透過國內外之研究調查蒐集與分析，所蒐集有關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調查與

研究共有三個研究個案，顯示出於國內外對於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調查與研究有

限，再者根據研究調查個案中顯示，對於營造工程之建築工地所蒐集之工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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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即資料之蒐集而言仍屬困難，故對於營造工程之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之調查

顯示其重要與急迫性，乃因於對於工程中所產生之混合物數量能進行完整與真實

之紀錄為相當重要之一環，對於拆除混合物之管控亦屬重要。 

對於三個研究個案本研究對於其分析方法、資料蒐集與計算結果進行剖析，

分析出研究個案之缺點，如表 2-6 所示。本研究分析出三個研究個案均有其共通

之缺點，主要為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影響因子並未考慮完善，主要以總樓地

板面積作為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之因子，但是卻忽略其他影響因子如構造種類、

建築用途等，故計算之結果較無法準確推估出實際產生量之情況；再者於三個研

究中，對於資料之分析與篩選，並未將極端值刪除，亦即對於資料之篩選並無透

過一系統性之分析與比較，此將對於推估混合物產生量造成影響。 

本研究將針對上述幾項缺點進行改進，亦將透過工地實際紀錄蒐集拆除混合

物產生量之數據資料，並針對所蒐集而來之資料進行更為嚴謹之篩選與選用，以

使拆除混合物推估模式能達到完善之功能。 

表 2-6 拆除混合物產生數量之推估研究個案比較 

研究個案 缺點 
Characterization of Building 
Related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Debris in The 
United States（U.S. EPA，1998） 

1. 影響因子除樓地板面積外並未考慮其他影響因子。

2. 非住宅類之工程數量過少。 
3. 取樣年份與範圍過於分散，故所得資料有待商確。

建築拆除污染及廢棄物產生

現況與調查架構研究(黃榮

堯，1998) 

其假設鋼鐵造之木材類廢棄物單位面積發生量與RC相

同，有待商確鋼構案例較少。 

建築廢棄物來源、產生總量推

估、分佈狀況、清理再利用體

系規劃（工研院，2000） 

其主要架構，是依據黃榮堯教授等人於 87 年所研究成

果加以換算而得全國推估係數，故當年擁有之缺失並無

改善。 
資料來源：【1】、【9】、【28】、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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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糊德菲法之簡介 

2.4.1 傳統德菲法 

傳統的德菲法(Delphi method)是專家預測法，也是群體決策法的一種，最先

是由藍得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得爾凱(Dalkey)所發展出來的【10】，主要目

的乃在於獲取專家們較一致之意見，尋求專家們對特定預測對象之一致性意見。

其進行方式必須要有一位協調者居中籌畫、擬定問卷並將專家們意見加以彙整，

直至獲取專家們較一致之意見。若專家們意見未趨一致，則必須反覆進行【11】。 

傳統的德菲法具有以下幾種缺點【12】： 

1. 蒐集專家意見耗時日久； 

2. 成本高； 

3. 所謂「專家意見一致」僅為專家意見落於某範圍中，而此範圍隱含了

模糊性，但在處理過程中卻未將模糊性納入考慮； 

4. 問卷回收率低； 

5. 求取專家意見過程中，亦扭曲專家意見；亦即會系統性的削弱對手的

意見與抑制不同的想法； 

6. 工作小組無法保持中立的角色，往往將自己的期望加在受事者的意見

上； 

7. 受訪者缺乏面對面的溝通，喪失了解決問題的努力。 

2.4.2 模糊德菲法簡介 

1993 年 Ishikawa【29】等人，利用累積次數及模糊積分的觀念，整合專家的

意見成模糊數，其過程稱為模糊德菲法。模糊德菲法較傳統德菲法具備以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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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降低調查次數； 

2. 專家個別意見可完整表達； 

3. 預測項之語意結構可清楚表達； 

4. 可將訪查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模糊性納入考量。 

Klir 與 Folger【35】曾提出一個平均數一般化模式之模糊德菲法，採用幾何

平均數計算以克服傳統德菲法之缺失， 其平均數一般化模式如公式 2-1 所示： 

………公式 2-1 

其中 a 為不同平均數型態之參數。 

 

極大值與極小值分別是最小與最大的平均數函數型態，即為一般化平均數函

數之上下限。而在這一般化平均數函數之上下限之間尚存在許多不知型態的平均

數函數。本研究依據相關研究成果【11】、【30】彙整專家隸屬函數圖如下表 2-7

所示。本研究親訪之專家人數少，因此擬以三角模糊函數來涵蓋專家群體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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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模糊德菲法專家隸屬函數比較圖 

專家共識說明 專家隸屬函數圖 適用情況 
1.專家共識分成前 25％及

75％加以排序並描繪 
2.以幾何平均數代表大部分

專家之共識 
3.U 值為專家共識之極大

值,L 值為專家共識之極小

值，X0 為幾何平均數，代

表部分專家之共識。 
 

專家共識梯形模糊函數圖 

1. 詢問的專家達到一定

數量或回答問題的情

形較極端時。 
2. 將專家共識分成前 25
％及後 75％來描述。 

3. 其中中間部分為大部

分專家的幾何共識值

X0。 
1.以一般化平均數中之極大

值、極小值為專家共識之

兩端點。 
2.以幾何平均數代表大部分

專家之共識。 
3.U 值為專家共識之極大

值，L 值為專家之極小

值，X0 為幾何平均數代表

大部分專家之共識。 

 
專家共識三角模糊函數圖 

1. 當詢問的專家數量少

時，為了涵蓋所有專家

的意見，將參加共識的

極小值及極大值，予以

幾何平均。 
2. 此法以幾何平均數更

能客觀的表達專家的

意見。 

1.排序專家共識 
2.分成前 25％、50％、75％
及 100％之專家共識加以

描繪。 

 
專家共識 Piece-wise 模糊函數圖 

1. 當詢問的專家達一定

數量，且專家回答情形

為常態分布時。 
2. 為方便統計分析，將專

家共識分成 25％、50
％、75％及 100％等四

個區間來描述。 
資料來源：【11】、【30】 

模糊德菲法操作之步驟如下所述：【10】 

步驟一：依專家學者問卷所回饋之評估標的即基準評價值加以整理，並利用

下列公式建立模糊三角函數。 

……………………………...………………….公式 2-2 

…………………………………………...公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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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4 

………………………...…………………公式 2-5 

其中 

：第 i 個專家徐者對 A 基準之評價值。 

LA：專家學者對 A 評估基準評價之下限 

MA：專家學者對 A 評估基準評價之幾何平均數 

UA：專家學者對 A 評估基準評價之上限 

A：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影響因子 

i：專家學者 

：重要性之模糊數。 

經由上述之處理可得各評估基準之三角函數型態，如圖 2-7 所示。 

 
圖 2-7 決策群體共識三角模糊數圖 

步驟二：利用步驟一之方式所得之三角模糊函數來篩選評估標的及基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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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此函數中，極大值與極小值皆較極端，幾何平均數可代表專家中大部分之意

見。因此本研究以每個評估標的及基準三角模糊函數中之幾何平均數（MA）為

隸屬度，用以代表專家對此評估標的及基準評價值之共識。最後則依研究目的決

定門檻值（S），篩選出適當的評估基準。其篩選方式如下： 

1. MA ≧S，接受Ａ影響因素為評估基準。 

2. MA ＜S，刪除Ａ影響因素。 

其中，MA 為專家學者群體對Ａ影響因素之共識值 

然而篩選評估基準時，如何決定門檻值則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若門

檻值（S）太低，所篩選出的基準較多；而門檻值（S）太高，所篩選出的基準

相對較少。因此能否篩選出具代表性、適當的評估標的及基準，端賴門檻值（S）

之決定。 

考量以上因素，故本研究採用文獻【35】中所提之平均數一般化模式，作為

本研究模糊德菲法之理論基礎。利用模糊德菲法進行第一階段影響單一建築物拆

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因子之篩選，以作為後續利用類神經網路建構預測推估模式

輸入層之基礎。 

2.5 類神經網路之簡介  

本研究主要建立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推估模式，主要經由歷

史資料與現地實際紀錄資料之蒐集，透過資料轉換與計算後求得產生量。建立此

模式之方法眾多，如迴歸分析估算法、案例式推理法、專家系統等；但近十年來，

電腦科技發展迅速，電腦對於數值運算的速度提昇，其所得之結果具有相當程度

之精確度與可靠性。但是在思維上，電腦能力與人腦相差甚遠，例如樣本識別、

專門職業的決策工作等，其主要原因在於人腦具有學習與思考的能力。為解決此

一問題，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領域中，模擬人腦智慧特點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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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類神經網路乃應運而生。類神經網路是一個具有高度非線性的超大型連續時

間動力系統，其主要特徵為連續時間非線性動力學、網路的整體作用、大型平行

分散式處理及高度的堅韌性和學習聯想力【13】，茲將類神經網路簡介如下。 

2.5.1 類神經網路概述 

類神經網路系統基本結構為模仿生物神經網路資訊處理系統，眾多文獻均對

類神經網路做過不同的定義，其皆大同小異，在此引用葉怡成(1993)之定義：「類

神經網路是一種計算系統，包括軟體與硬體，它使用大量簡單的相連神經元來模

仿生物神經網路的能力。神經元是生物神經元的簡單模擬，它從外界或者其他類

神經元取得資訊，並加以非常簡單的運算，並輸出其結果到外界環境或者其他神

經元」。由於其知識儲存於網路架構中，即各神經處理單元連結之權重值

(weight)，因此要決定了所有處理單元相互連結的加權值，即完成了整個類神經

網路演算系統的結構【14】。 

類神經網路模式是一種模仿生物神經網路的知識學習過程，而自然界中高等

生物之生物神經網路，是由大量簡單的神經細胞或神經元(neurons)組成，各神經

元經由連結構成一個複雜網路，使其能夠從外在環境中學習適應。神經元是人腦

組織的基本單元，人類大約有 1011 個神經元組成巨大的腦系統，圖 2-8 表示一個

神經細胞的結構【15】。 

A x o n

S o m a

S y n a p s e sD e n d r i t e s

 
資料來源：【16】 

圖 2-8 神經細胞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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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神經核(Soma)：神經細胞成核狀的處理機構。 

2. 神經軸(Axon)：神經細胞向外伸出的最長一條分支，呈軸索狀的輸

送機構，屬於細胞輸出端。 

3. 神經樹(Dendrites)：神經細胞向外伸出的其他許多分支，它屬於細

胞的輸入節點，接受激發的訊號(或稱神經衝動)。 

4. 神經節(Synapse)：神經軸輸出和神經樹輸入相互連結的點狀介面。 

類神經網路是由許多的人工神經細胞(Artificial Neurons)所組成，人工神經細

胞又稱為類神經元、人工神經元、處理單元(Processing Element，PE)，見圖 2-9。

其結構包括： 

1. 一組類似突觸的連結：每一個連結擁有一個權重（Synaptic Weight），

以表現連結的強度。 

2. 集成結點（Summing Junction）：將輸入值與權重的乘積進行加成的動

作，此部份的運算是屬於線性的。 

3. 轉移函數（Transfer Function）：功用在於限制輸出訊號的強度，並對

訊號進行某種轉換後再將訊號送給另一個人工神經元。 

 
資料來源：【16】 

圖 2-9 人工神經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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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類神經網路之分類 

目前類神經網路可依學習策略分類與網路架構分類兩種： 

（一）依學習策略分類 

可將它們分成四個種類，監督式(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非監督式學

習網路(Un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聯想式學習網路(Associate 

Learning Network)、最適化應用網路(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Network)，並

由下表 2-8 中列舉幾種學習策略分類的主要模式。 

1. 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從問題領域中取得訓練範例

(有輸入變數值，也有輸出變數值)，並從中學習輸入變數與輸出變數的

內在對應規則，以應用於新的範例（只要有輸入變數值，而需推論輸

出變數值的應用）。 

表 2-8 類神經網路主要模式分類 

網路類型 模式 
感知機網路（Perceptron Network） 
倒傳遞網路（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機率神經網路（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 
學習向量化網路（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監督式學習網路 

反傳遞網路（Counter propagation Network） 
自組織映射網路（Self Organization Feature Mapping ）

非監督式學習網路 
自適應共振理論（Adaptive Response Theory Network）
霍普菲爾網路（Hopfield Neural Network） 

聯想式學習網路 
雙向聯想記憶網路（Bi-directional Associative Memory）
霍普菲爾-坦克網路（Hopfield-Tank Neural Network） 

最式化應用網路 
退火神經網路（Annealed Neural Network）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16】 

2. 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從問題領域中取得訓練

範例(只有輸入值)，並從中學習範例內在集群規則，以應用於新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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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輸入變數值，需推論它與那些訓練範例屬於同一集群的應用）。 

3. 聯想式學習(Associate Learning Network)：從問題領域中取得訓練範例

（狀態變數值），並從中學習範例的內在記憶規則，以應用於新的範

例（只有不完整的狀態變數值，而需推論其完整的狀態變數值的應用）。 

4. 最適化應用網路(Optimization Application Network) 

（二）依網路架構分類 

1. 前向式架構(Forward)：神經元分層排列，形成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

層；每一層只接受前一層的輸出當作輸入者，稱前向式架構。 

2. 回饋式架構(Feedback)：從輸出層回饋到輸入層，或層內各處理單元間

有連接者，或者神經元不分層排列，只有一層，各神經元均可相互連

接者稱回饋式架構【16】。 

2.5.3 類神經網路之基本架構 

（一）網路基本架構 

類神經網路組成的基本單位為處理單元，經由處理單元組成「層」(Layer)，

再經由層組成「網路」(Network)。 

（二）輸入與輸出值 

類神經網路之輸入與輸出必須要能夠反應問題的特性，通常都會以應變數

與自變數間所存在關係來解釋，表示兩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因此在構建

網路模式時的第一要件便是確立出目標（輸出值），並且尋找解釋變數(輸

入值)，釐清各變數對於輸出值相關的程度，要有效的解釋輸出值則在輸入

變數時就必須變數作謹慎的選擇，並且視各問題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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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換函數 

轉換函數的作用是要模仿神經元在受到刺激之後所產生的反應大小適當的

轉換輸入與輸出的關係；一般常用的轉換函數可分為兩種型態，一為離散

型轉換函數如線性函數(Linear Function)、階梯函數，一為連續型轉換函數

如雙曲線正切函數(Hyperbolic Tangent Function)、雙曲線函數(Sigmoid 

Function)等。其中最常使用之轉換函數為 S 型雙曲線函數(Sigmoid 

Function)，如下所示： 

( ) xe
xfSigmoid −+
==

1
1

 

（四）學習過程 

類神經網路與人腦所具有學習功能，透過不斷的學習調整連結權重，來達

到預期的輸出結果。經由網路反覆進行訓練過程達到訓練出來的數值與實

際上所期望的數值能相當接近或是在某一可忍受的範圍之內，亦即由能量

函數(Energy Function)推導使兩者之間的誤差能最小化。要達到能量最小化

乃是透過不斷的訓練從誤差去學習降低輸出值與實際值間之差距，下式便

是用來衡量學習誤差的公式（Error Function）。 

( )∑ −= 2

2
1 odE  

d：期望輸出值(Desired Output) 

o：網路輸出值(Real Output)【15】 

（五）學習法則 

類神經網路透過學習過程來判定網路是否要繼續學習或者已經達到可容忍

的誤差範圍而停止學習，若未達到標準而繼續學習則以調整權重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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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最常被用來使用之學習法則有兩種： 

1. On-line：每學習一個範例，網路權重就更新一次，每次均用修正過後

之權重，直至結束為止。 

2. Batch：每載入一個訓練範例時即計算權重的變化量，但並無立即更新

權重，當訓練結束後再修正權重，下次訓練時則用修正後之權

重【16】。 

2.5.4 類神經網路之特性 

類神經網路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1. 高速計算能力：由於生物神經網路的神經元皆有獨立處理資料的能

力，因此資料在網路中是在同一時段中，以平行的方式被處理。原因

在於人腦的計算架構為巨量平行架構，大約有 1011 那麼多的連結，若

再加上每根以平行方式連結進行運作，同時可以處理較多資料，加快

處理速度。 

2. 學習能力：生物神經網路的連結是柔性的，即神經元間的連結是透過

神經節，而神經節本身是可調整的，因此生物神經網路具有強大的學

習能力，但對使傳統電腦具有學習能力則困難重重。 

3. 容錯能力：生物神經網路如果有少數神經元或連結受損，並不損及其

正常功能，其原因在於生物神經網路資訊儲存是分散式記憶

(Distributed Memory)，也就是資訊散佈在許多連結（神經節）上。因

此即使小部份連結受損，並不會道成嚴重的後果，而僅是造成功能略

為降低。也因為分散記憶的關係，對於不完整或有雜訊的輸入也能正

確的處理，亦即具有模糊推論(Fuzzy Reasoning)的能力。 

4. 數學模式簡單化：以類神經網路設計動態決策行為模式時，並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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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數學模式，只要有足夠之系統輸入輸出對資料即可訓練。該點

相較傳統需要仰賴精確數學模式之方法完全不同，故對有極其複雜動

態決策行為模式而言，類神經控制有著極其便利的優點。 

5. 高容量記憶能力：類神經網路是高度連結的網路，可將高維度的映射

以較少的神經元來完成，因此具有驚人的記憶容量【17】。 

2.5.5 倒傳遞演算法 

在目前類神經網路預測模式的實用中，最普遍使用及最具代表性的學習演算

法，為監督式學習中的「倒傳遞網路演算法(Back Propagation)」，或簡稱為 BP

演算法。該演算是一種具有學習能力的多層前饋型網路(Feed-Forward Net)，而所

謂前饋型網路，即該網絡神經元乃分層排列，包含輸入層、隱藏層、及輸出層，

且每層只接受前一輸出作為輸入，層內之處理單元則互為獨立且不相連結，最常

採雙彎曲函數（Sigmoid Function）作為神經元的非線性函數，可處理輸入與輸

出之間的非線性映射關係。另該演算法主要將「最陡坡降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的原理概念加入隱藏層的處理單元中，並作為模型輸出與目

標輸出間之誤差函數（Error Function）最小化的迭代運算法【18】。 

倒傳遞演算法為差距法則(Generalized Delta Rule)，以網路輸出值與範例輸出

值之差值作為修正網路中各神經元間連結權重的依據。若在輸出層無法得到期望

的輸出，則誤差訊號將沿原連接通路返回，透過修改各層神經元的權重，期能使

誤差函數值達到容忍誤差容忍範圍之內而停止或達到設定的訓練次數而停止，一

般給定一誤差函數(或稱能量函數)表示學習之品質，其誤差函數如 2.5.3 小節所

表示之。 

類神經網路學習過程通常以一次一個訓練範例的方式來進行，直到學習完所

有的訓練範例，稱為一個學習循環(Learning Cycle)，一個網路訓練成功通常需要

上百個或上千個訓練範例，將訓練範例反覆學習不斷修正直到收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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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傳遞網路中有幾個重要參數，包括隱藏層處理單元數目、隱藏層層數、學

習速率與慣性因子，分別說明如下： 

1. 隱藏層處理單元數目： 

通常隱藏層處理單元之數目越多收斂越慢，但可達到更小的誤差值，特別

是「訓練範例」誤差。但超過一定數目後，再增加則對降低「測試範例」

誤差幾乎沒幫助，徒然增加執行時間。這可解釋成隱藏層處理單元之數目

太少，不足以反映輸入變數間的交互作用，因而有較大的誤差，而數目越

多，雖然可達到更小的誤差值，但因網路較複雜，因而收斂較慢。為平衡

品質與成本，以取適當的數目為宜。一般而言，隱藏層處理單元數目的選

取原則如下： 

A. 公式1：隱藏層單元數目=(輸入層單元數＋輸出層單元數)/2 

公式2：隱藏層單元數目=(輸入層單元數＋輸出層單元數) 

公式3：隱藏層單元數目=(輸入層單元數＋輸出層單元數)×2 

B. 問題雜訊高，隱藏層單元數目宜少。 

C. 問題複雜性高，隱藏層單元數目宜多。 

D. 測試範例誤差遠高於訓練範例誤差，隱藏層單元數目宜減少；反

之，宜增加。 

2. 隱藏層層數 

通常隱藏層之數目為一層到二層時有最好的收斂性質，太多層或者太少層

其收斂結果均較差。這可解釋成沒有隱藏層不能反應此問題輸入單元間的

交互作用，因而有較大的誤差；而有一、二層隱藏層已足以反應此問題的

輸入單元間的交互作用，更多的隱藏層反而使網路過度複雜，造成更多局

部最小值，使得在修正網路加權值時更易掉入一個誤差函數的局部最小



 33

值，而無法收斂。依據經驗，一般問題可取一層隱藏層，較複雜的問題則

取二層隱藏層。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在用倒傳遞網路求解問題時，一定要

先用無隱藏層架構試作，如果其精確性比有隱藏層者為佳，則此問題必不

適合用倒傳遞網路解，其理由為無隱藏層架構的倒傳遞網路其效果接近統

計學上一些有「線性」假設的方法，例如線性迴歸、區別分析，因此無理

由用一個複雜的網路解答去取代一個有明確公式的統計學解答。 

3. 學習速率 

通常學習速率太大或太小對網路的收斂性質均不利。這可解釋成較大的學

習速率，有較大的網路加權值修正量，可較快逼近函數最小值，但過大的

學習速率將導致網路加權值修正過量，造成數值振盪而難以達到收斂的目

的，因此學習速率的大小對學習有很大的影響。由經驗顯示，學習速率在

相當大的範圍均有很好的收斂性，在此範圍內，學習的結果對學習速率並

不敏感。依據經驗取 0.5，或 0.1 到 1.0 間的值作為學習速率的值，大都可

得到良好的收斂性。但仍有些問題的適當學習速率可能低到 0.01 以下或高

到 10 以上。上述這些參數都有一些經驗值，然而，假使參數的設定一旦變

動，學習的效果與精度可能會有很大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將先以經驗值

進行實證，然後調整各參數值以比較結果之差異，再決定適合本研究之參

數值。 

4. 慣性因子 

通常慣性因子太大或太小均對網路之收斂不利，通常在學習過程中，慣性

因子可採取較大之初始值，在於網路之訓練過程中逐漸減小之方式設定，

一般採用在每一學習循環完畢即將慣性因子乘以一小於 1.0 之係數（例如

0.95）之方式，逐漸縮小慣性因子，但不小於預設之慣性因子之下限。依據

經驗：初始值=0.5，折減係數=0.95，下限值=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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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類神經網路於營建工程之應用 

以上針對人工智慧中之類神經網路技術之簡介後，可發現類神經網路具有高

速計算及學習能力，可由系統輸入之樣本中擷取其內在規則並建立其間之非線性

關係，易於掌握系統之預測、分類等模式，國內外許多研究常用類神經網路於預

測工程成本、砂石產生量、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亦或是於交通流量之預測等，此類

之預測或推估研究均有其共通之特性，主要為影響因子或參數均為多數時，而類

神經網路技術符合此項要求，適合用於非線性亦或是無法利用數學方程式可求得

解之問題上，利用類神經網路內之運算神經元經過高速計算，並透過其學習能力

與容錯能力，快速計算出所預測之問題。類神經網路如此之廣泛應用，其領域包

含工程應用（如材料之選用、電子電路診斷、排程問題與 VLSI 設計等）、商業

與金融之應用（如信用卡盜用判斷、股價、匯率及利率預測與財務分析等）及科

學技術之應用（如天氣氣象預測、醫學儀器之映像判斷與指紋辨識系統等）。有

關類神經網路應用在營建工程方面之研究包括如下： 

1. 余文德、楊智斌、賴建中、鄭正光應用「類神經模糊系統」技術所發

展出來之自動化工程估價系統，由案例分析發現應用此系統於橋樑工

程成本估測上可達誤差 10％以下之精確度，且可提供估算人員法則式

之估價知識，並進行成本影響敏感度分析【19】。 

2. 「工業生態學中物質流系統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砂石為例」之研究中

【17】指出類神經網路於砂石生產量推估模式方面，其結果與經濟部礦

務局所公佈之砂石生產量數據之差距不到 10%。 

3. 「公路土石方工程成本估價之研究」【20】利用類神經網路對於公路土

石方工程成本進行估價，此研究的重點在於評估運用類神經模糊系統

在對於公路土石方工程專案的成本概估的可行性。由類神經模糊系統

發現，在公路土石方工程成本估價之誤差能低於 1%，遠比傳統概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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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很多。此外當與比率估價法結合應用時，所建議的類神經模糊系

統成本概估法能提供即時的成本估價，其誤差能低於 2.5%；且此系統

也考慮到營建材料與勞務工資在市場上單價的偏差，故對營建專案的

成本概估而言，類神經模糊系統與比率估價法結合應用的成本概估方

法是非常有用的。 

4. 國內學者郭斯傑、陳信夫於「以類神經網路估算建築工程成本之研究」

中利用類神經網路預測建築工程成本，其簡要的介紹類神經網路基本

架構，觀念與發展過程，並找出於何種應用狀況下運用最佳類神經網

路架構。此研究將九個實際案例分成四種不同狀況，實際測試各種方

法的估算表現。結果顯示類神經網路不論在平均誤差平方和、誤差標

準差或是誤差比率範圍，其表現均優於迴歸分析、蒙地卡羅估測法、

傳統推估法與專家估測法等估算模式。於此研究證實了類神經網路在

工程成本估算方面的準確性及適用性，可提供更加準確的成本預測，

減少估計的風險【21】。 

5. 「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預測之研究---以類神經網路與 ARIMA

模式」【22】為建立一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預測模式，依據指

數之特性，分別以類神經網路與 ARIMA 模式建構指數之預測模式，

並將預測結果進行比較，探討其適用性，以作為工程主辦單位編列公

共建設預算及營造廠商計算工程投標價格之參考。研究結果顯示，類

神經網路模式之預測誤差，無論在均方誤差、均方根誤差、平均絕對

誤差及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均較 ARIMA 模式低；而於 ARIMA 輔助類

神經網路之信賴區間建構方面，亦顯示結合模式成功地為類神經網路

模式建構預測之信賴區間，使得在應用上更為方便與實用。 

6. 陳維東、石進芳、盧順逸、陳盈宏【23】應用 Neuron solutions 類神經

網路商用軟體預測國內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研究結果顯示，此系統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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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平均經度可達 93％水準，與灰色理論及時間數列模式相當，可見類

神經網路應用於預測營建物價指數可行性頗佳。 

7. 謝獻仁利用類神經網路所具有之平行處裡能力，來處裡各項參數對落

石坡危險度之影響，進行對其危險度之分析，研究以中橫谷關-德基水

庫之 237 個落石坡為調查對象，其中隨機選取 150 個落石坡為訓練資

料，87 個落石坡為預測目標，利用類神經網路程式加以分析預測，分

析結果證明類神經網路具有評估落石坡之能力，成功率可達 86％【24】。 

8. 楊秉蒼利用二元形本位學習類神經網路解決 N 皇后指派問題，研究結

果顯示，該法在解答品質方面較退火神經網路及遺傳演算法佳，雖然

該法略遜於運輸特殊解法，但具備較強之通用性，且在多目標山坡地

開發決策問題方面亦優於隨機搜尋法【25】。 

9. 亦有學者利用迴歸方式與類神經網路兩種方式所尋求之各種營建工程

問題，結果均為類神經網路優於利用迴歸分析所做出之結果；如利用

類神經網路與迴規分析估測工程直接成本，則利用類神經網路之誤差

值遠較利用迴歸分析求得之工程直接成本來的小，如表 2-9 所示【31】、

【26】。 

表 2-9 類神經網路與迴歸分析之比較表 

案例 結果 
估 測 碳 鋼 水 管 之 成 本

（Graza、Rouhana1995） 
類神經網路 
MSE=3.72 

迴歸分析 MSE=11.205 

工程直接成本之估測 
（郭炳煌，2001） 

類神經網路 
RMS=3.631e06 

迴歸分析 RMS=4.979e06 

資料來源：【31】、【26】 

2.5.7 小結 

本研究目的為求得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往往產生拆除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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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子不單只有建築樓地板面積亦或是構造方式便能決定。綜合以上針對人工智

慧中之類神經網路技術之初步探討，檢視本研究之架構，發現本研究屬於多參數

型之問題，且所擁有之資料有輸入值與輸出值，故選用類神經網路之監督式學習

中最普遍使用及最具代表性，且適合用來解決與處理需要以類比為基礎求解之問

題的多層前饋型倒傳遞網路演算法（Feed-Forward Back Propagation）。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將參考類神經網路的施行步驟，先逐步釐清本研究進行拆

除混合物的目的、理由、對象、所需資料種類及深度等，隨即進行各項資料調查、

收集及輸出計算。從拆除混合物申報、處理完成之處理流程與實際影響拆除混合

物產生之工地現場進行深入之研究，並客觀分析出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因

素，透過影響因子輸入至類神經網路中，試推估拆除工程施工中所產生之混合物

總量，以改善目前推估數量不夠準確之現況，健全現行拆除混合物總量申報管控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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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因子之探討與資料蒐集 

3.1 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因子之探討 

建築物進行拆除工程時所產生混合物數量之影響因子眾多，如構造種類、建

築物用途、建築物高度、樓地板面積、所在區域等諸多因子均會影響拆除混合物

產生之數量。本研究係藉由過往工地參訪與專家訪談等方式，整理影響建築物拆

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依序分敘如下： 

1. 構造種類型式 

構造種類主要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原因為各構造型式

之建築物主要結構體皆有所不同，建築物設計時所考量之梁柱大小、

垮距、混凝土用量及隔間等，皆會因構造形式之特性而有不同之設計。

例如鋼鐵或鋼骨構造型式之建築物，與 RC 造建築物不論重量或體積

皆不相同，故構造種類型式易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產生量。 

2. 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之大小，會影響到此建築物之設計型式。建築師

會依樓地板面積大小，對於樑、柱之承載能力與垮距等會有不同之考

量，則會造成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差異。 

3. 建築用途 

不同建築用途會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差異，如一般而言學校

教室與工廠型建築物，它們相較於住宅型之建築物，其隔間較大裝潢

材料較少，拆除工程產生之混合物與住宅型建築物即產生差異，故不

同之建築物用途對於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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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築物總高度 

相同樓地板面積之情形下，不同之建築物總高度，由樑、柱之承載設

計與高出部分之體積，即可得知拆除混合物產生量不相同，故不同之

建築物高度會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5. 所在區域別 

建築物所處區域不同，如郊區與都會區而言，擁有同樣樓地板面積但

購買之房價有所差異。一般而言，都會區所購買房子較貴，一般人會

較注重實用性；郊區房子較便宜，購屋者較注重休閒性。因地段特性

不同，往後對建築物之裝潢亦有所不同，此即會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

量。所在區域別此項因子，本研究以各縣市政府地政課公告之當地地

段地價為輸入基準。 

經由與多位在拆除工程領域 10 年以上經驗之專家現場訪談後得知上述影響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素，但於訪談過程中，專家們認為有無地下室

亦會影響拆除工程進行時所產生之混合物數量，故本研究將樓地板面積與建築物

高度區分為地上與地下兩部分，以突顯出地下室此因子之存在。本研究所建置之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未能全面性推廣應用，並期望能符合未來新式建

築物拆除時所需，另考慮建築物挑高及各樓層樓地俺面積會有所差異之問題，故

將建築物高度（包含地上及地下）及樓地板面積（包含地上及地下）此兩項影響

因子採用除以樓層數之平均方式來表示，即為建築物平均樓層高度（包含地上及

地下）與平均樓層樓板面積（包含地上及地下）。茲將此些影響因子整理如下表

3-1 所示，本研究將利用上述整理之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

做為模糊德菲法問卷之調查因子。 

 



 40

表 3-1 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 

項目 影響原因 

構造種類 
如鋼構造、RC造、磚造、加強磚造、木造等，各型
式之構造物所使用之材料均為不同，易影響混合物
之產生量。 

建築用途 
如工廠、住宅…等，教室或工廠建築設計較為簡單，
住宅內部設計就較為複雜，其所產生之混合物亦不
同。 

地上 平均樓地板面積不同，其所設計之垮距、樑、柱等
結構皆有所不同，其混合物數量亦不相同 平均樓層 

樓地板面積 
地下 平均樓地板面積不同，其所設計之垮距、樑、柱等

結構皆有所不同，其混合物數量亦不相同 

地上 平均樓層愈高，所支撐之樑、柱設計及外牆高度會
隨之改變，造成混合物數量之增加 

平均樓層高度 
地下 平均樓層愈高，所支撐之樑、柱設計及外牆高度會

隨之改變，造成混合物數量之增加 

所在區域別 
各地段之住戶，多少會因其購買之地段緣故，對其
建築物有不同之裝潢，所產生之混合物數量將有差
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2 模糊德菲法問卷 

本研究為建立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乃經由專家訪談後獲

得如 3.1 節中所顯示之影響因子，藉此使本研究決定之影響因子不至於過於主觀

性。以其內容利用模糊德菲問卷，篩選出重要性達一定程度以上之影響因子，納

入本研究所採用之類神經網路之輸入層。 

本研究採用文獻【Klir and Folger，1988】中所提出之模糊德菲法，評估各因子

之重要性。流程說明如下： 

步驟一：蒐集專家意見 

依訪談獲得之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進行問卷設計與調

查，問卷填寫者被要求評估各評估因子的重要性程度（10 代表最重要，0 代表最

不重要）。問卷寄發對象均為拆除工程領域服務至少十年以上經驗之專家，藉由

專家們之意見交流，相信可了解國內拆除工程現況。問卷調查方式為現場面談等

方式進行，發放問卷共 10 份，回收份數 10 份，相關寄發對象之資訊請詳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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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專家名單 

受訪單位 受訪人員職稱 工程經歷（年） 
大鋼牙工程 總經理 20 

聲寶營造有限公司 總經理 20 
聲寶營造有限公司 主任 20 
承羿營造有限公司 主任 15 
卓承工程公司 負責人 20 
卓承工程公司 工程師 10 
任慶工程行 負責人 15 

協侑營造有限公司 主任 20 
新亞營造有限公司 副主任 20 

永竟處理廠 經理 2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步驟二：建立模糊三角函數 

將本研究蒐集到的專家評估值依公式 2-2 至 2-5，建立每項評估項目之三角

模糊函數。經計算後所有評估因子之模糊三角函數整理如下表 3-3 所示。 

表 3-3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影響因子之模糊三角函數 

影響因子 最小值 幾何平均數 最大值 
構造種類 7 8.23 10 
建築用途 6 8.07 10 

地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 4 6.84 8 
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 5 6.98 8 

地上平均樓層高度 5 7.64 10 
地下平均樓層深度 5 7.27 10 

所在區域別 2 4.89 6 

步驟三：篩選評估因子 

選擇評估因子模糊三角隸屬函數中之幾何平均數（MA），乃是代表決策群

體對此評估因子評價值之共識，而決策門檻值（S）則可依研究目的設定，據以

篩選出適當的評估因子。當評估因子之 MA＞S 時，則接受該評估因子，否之便

篩除該因子。以往模糊德菲法之研究門檻值多以「8」作為因子篩選之門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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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若以「8」作為門檻篩選值，則通過篩選之因子僅 2 個項目，失去篩選之

意義，故本研究綜合多位學者之研究【Bass and Kwakernaak，1977】、【Chen，1985】、

【Tong and Bonissone，1984】，乃以 7.0 作為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影響因子

篩選門檻值。經由模糊德菲法篩選出因子後，最後篩選出構造種類、建築用途、

地上平均樓層高度及地下平均樓層深度等四個因子，將篩選出之因子運用於後續

建構推估模式之類神經網路中之輸入層。 

3.3 建築物拆除工程案例蒐集 

本研究有關拆除工程之蒐集資料來源，包括現場工地產生之拆除混合物數

量、各縣市政府之拆除執照與營建棄填土資訊系統之資料。其中各縣市政府提供

之拆除執照資料一年有多達數百筆，但經分析發現大多數縣市政府拆除執照上之

混合物數量多為由相關研究公式直接換算而得，且未有實際完工之數量，僅有拆

除工程開工前提報至縣市政府廢棄物處理計畫書中之推估數量，因缺乏實際正確

產生量之資料，所以可信度並不高。目前，國內僅有台北縣政府、桃園縣政府、

台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有進行開工前預估混合物產生量與實際產生量之兩階

段勾稽作業，但經由接洽上述四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後，桃園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

因業務上之不便，故無法索取資料，所以本研究採用台北縣政府與台中市政府之

拆除執照資料。進一步查看台中市政府與台北縣政府之資料後發現，大多數資料

實際產生量與預估數量相當，且預估數量是由相關研究公式計算而得，本研究視

此些資料有失真實性，故僅採用實際數量與預估數量有差異之資料。至於營建棄

填土資訊系統之資料，因所提供之基本資料為全國混合物（B8）類之統計數量，

並非單一工程個案之混合物數量統計，且並無提供任一影響因子，故此方面之資

料亦無法採用。 

本研究另實際走訪進行拆除工程之工地，經由與現場人員溝通並徵求業者同

意後，於現場觀測建築物拆除情況與實際紀錄混合物總產生量。目前全國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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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混合物計量單位均有所不同，一般而言分為體積或重量計量。而若以重

量為紀錄單位，則實際紀錄時所有車次均須過磅，現場人員為避免須修改廢棄物

處理計畫書等繁雜作業，故僅會將開工前所提報之推估數量過磅，若有超過此數

量時，因過磅須額外花費故均無法配合。環保署混合物申報系統是採重量計量，

但因目前申報率過低，故不採用，最後本研究計量單位均統一為體積單位。本研

究對於蒐集之實際拆除案例從開工至拆除清運完成均於現場實際紀錄，若工期過

長，則會與現場人員溝通，於工程完工後將實際載運車輛數告知，所訪談之案例

廠商因已事前溝通並告知研究目的，故廠商均配合告知實際產生數量。本研究最

後採用台北縣政府、台中市政府所提供之拆除執照資料與實際現場工地紀錄之資

料進行分析。 

總共蒐集拆除工程案例共有 54 筆，分別為住宅類 36 筆、工廠 8 筆、教室 7

筆與住宅加工廠型複合用途 3 筆，茲將用途別、構造別及區域範圍等整理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拆除工程蒐集資料之整理 

種類 細項 筆數 
住宅 36 
工廠 8 
教室 7 

用途 

住宅加工廠 3 
加強磚造 20 

RC造 19 
磚造 8 
鋼鐵造 3 

加強磚加鋼鐵造 2 
RC加鋼架造 1 

構造種類 

RC加鋼鐵造 1 
台北縣 38 
台中市 9 區域範圍 
實際紀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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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拆除工程資料分析與篩選 

本研究透過台北縣政府、台中市政府與現場工地實際紀錄蒐集拆除工程所產

生之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並對所蒐集之資料進行篩選，以避免某部分

資料偏離蒐集樣本過大，而造成推估數量時之偏差。本研究所蒐集之案例，其單

位樓地板面積產生之廢棄物產生量主要分佈範圍在 0.298~0.974 m3/m2 之間，如

圖 3-1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1 拆除工程蒐集案例之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 

本研究分析發現，資料筆數中複合種類之筆數過少，均少於 3 筆如表 3-4 所

示，為避免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準確度，故先將之排除

不用；住宅加工廠型複合用途此項資料，雖有 3 筆資料，但有兩筆資料與複合種

類相重複，實剩一筆資料，故也先將之排除。 

複合種類與複合用途等資料篩除後剩 49 筆資料，再將資料依構造種類加用

途別型式分類，將之繪製成散佈圖，如圖 3-2、3-3、3-4、3-5 所示。經本研究分

析後發現，住宅 RC 造型有兩筆資料，相距同組其他資料平均值約 40％以上，如

圖 3-2 所示，為避免造成建構推估拆除混合物數量模式時之誤差，本研究將這兩

筆資料排除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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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拆除工程住宅 RC 造型資料散佈圖 

 

圖 3-3 拆除工程住宅磚造型資料散佈圖 

 

圖 3-4 拆除工程住宅加強磚造型資料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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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拆除工程教室 RC 造型資料散佈圖 

經篩選後之資料散佈圖，如圖 3-6 所示。篩選後資料筆數共 47 筆，所得資

料範圍為 0.468~0.972 m3/m2，平均數為 0.777 m3/m2，分別為住宅類 34 筆、工廠

6 筆與教室 7 筆；構造種類分為加強磚造 20 筆、RC 造 16 筆、磚造 8 筆與鋼鐵

造 3 筆；地上層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在 40.77~37,197.54m2，地下層平均樓層樓

地板面積在 0~1,339 m2；地上建築物平均高度在 2.94~9.68m，地下建築物平均身

在 0~3.2m；茲將篩選後新資料整理如表 3-5 所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6 拆除工程資料篩選後之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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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拆除工程資料篩選後之整理 

種類 細項 筆數 
住宅 34 
工廠 6 用途 
教室 7 

加強磚造 20 
RC 造 16 
磚造 8 

構造種類 

鋼鐵造 3 
地上平均樓層樓

地板面積 
40.77~37,197.54 m2 － 

地下平均樓層樓

地板面積 
0~1,339 m － 

地上平均建築物

高度 
2.94~9.68 m － 

地下平均建築物

深度 
0~3.2 m － 

台北縣 38 
台中市 9 區域範圍 
實際紀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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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建構 

4.1 資料之尺度化處理 

類神經網路之輸入變數為數值資料之組合，本身並不具任何意義，藉由類神

經網路訓練過程，找出描述輸入與輸出變數之間對應關係之加權值。資料表現與

處理是否適當，對於類神經網路模式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所謂資料之尺度

化處理是指將原始資料以尺度化方式處理之，主要目的為當用於類神經網路預測

系統訓練之資料其變數值域差別過大，將使值域小之變數對於類神經網路之重要

性無法突顯，而值域大之變數控制整個類神經網路學習過程，故可能降低類神經

網路學習效果。此外，尺度化處理也可使輸入變數間之對應關係更加明確，提高

類神經網路預測能力【余昌翰，2004】。一般將資料尺度化之方式有數種，如線性

尺度法、對數尺度法等，本研究將採用此二種尺度化之方式，並依研究需求進行

改良，分別說明如下： 

 對數尺度法（取 log）：數據差異較大時使用，如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

其數值之範圍較為廣大，故採用此方式尺度化。但因資料數值過大，

無法順利將資料縮減至 0~1 之區間內，故本研究另採用改良式之對數

尺度法，將資料取對數後再除以 5 之方式將資料縮減至 0~1 之間，同

時也可將資料預測範圍擴大。 

 線性尺度法：資料數據差異不大或分類編碼時使用，如構造形式、建

築用途、平均建築物高度等，將可使資料縮減至 0~1 之間。 

4.2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建立 

本研究建構與訓練類神經網路所採用的軟體為 The MathWorks，Inc.所研製

之 MATLAB 中之類神經網路工具箱（Neural Network Toolbox）。將設定好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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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範例與測試範例，儲存於 EXCEL 試算表中，再透過 MATLAB 的匯入資料功

能將訓練範例與測試範例數據直接匯入 MATLAB 中即可。將問卷調查篩選後之

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做為輸入變數，以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

物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作為輸出變數，藉由類神經網路進行演算，預測建築工

程中於拆除時所產生之單位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以作為將來施工單位

與管理單位管理與預算編列之依據。 

根據觀察本研究問題之特性，選擇監督式學習網路建構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

物單位產生量預測模式之網路模式，所使用之類神經網路架構為倒傳遞類神經網

路（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N），此網路是目前類神經網路學習

模式中最具代表性與應用最為普遍之模式，其適合用來解決與處理需要以類比為

基礎求解之問題，並且於非線性問題等求解上以其精確度高、回想速度快等優於

其他類型網路，故本研究將透過倒傳遞類神經網路之建置，進行建築物拆除工程

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建立。 

4.2.1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網路架構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N）之基本架構

主要分為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層三層架構。茲分別說明如下： 

輸入層：本研究主要以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因子作為主要之

輸入變數，共有構造種類、建築物用途、地上平均建築物高度及

地下平均建築物深度等四因子。 

隱藏層：表示輸入變數間之交互影響，其主要作用為連接反應前一層與後

一層之互動關係。 

輸出層：本研究主要以每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作為輸出變數。 

類神經網路基本運算原理為利用最陡坡降法（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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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之觀念，將誤差函數予以最小化，藉由誤差函數對網路調整加權值之

敏感程度，控制每次最陡坡降法之調整幅度，求得最小之誤差函數。有關倒傳遞

類神經網路相關介紹請參照 2.5.5 節中。 

其網路架構如下所述： 

1. 影響因子之決定 

輸入層之變數主要為經由模糊德菲法問卷篩選過後之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

混合物產生量因子，分別為地上平均樓層高度、地下平均樓層深度、構造種類與

建築用途等四項。 

2. 資料前處理 

一般而言，運用類神經網路不論是何種型式之網路型態，於訓練前均須將輸

入變數進行數值尺度化之處理步驟，方能提高網路表現之績效或求解出正確之解

答。尺度化方式有數種，將所有輸入變數轉換成 0 與 1 之間或-1 與 1 之間之方式

為多，或是將數值壓縮於數值間最大值與最小值，即為數值轉換，關於資料尺度

化方式請參閱 4.1 節介紹。本研究中，輸出值為拆除混合物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

量，其數值為 0 至 1 之間，故為配合輸出值將本研究所有資料尺度化為 0 至 1

之間。本研究先將非數值化之影響因子進行編碼，如構造形式與建築用途等，再

利用線性尺度化方式將其數值轉換至 0 至 1 之間，此外基於使用線性尺度化較對

數尺度化方式數值影響較大，且線性尺度化適用於數值因次差異不大時使用，故

地上平均樓層高度與地下平均樓層深度也採用線性尺度化方式進行數值轉換。地

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與所在區域地段地價等因子，

因數值因次差異較大故利用 log(數值)/5 尺度化至 0 與 1 之間。 

3. 轉換函數 

因資料尺度化於 0 與 1 之間，故採用非線性轉換函數之對數雙曲線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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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Function），此函數當自變數趨近於正負無窮大時，函數值趨於常數，

其值域於[0,1]之間。函數公式如下所示： 

 

4. 隱藏層之選擇 

隱藏層主要表示輸入變數間之交互影響作用，其主要作用為連接反應前一層

與後一層之互動關係，隱藏層之層數多少為佳，依據 2.5.5 節中，較常使用為一

至二層，但二層隱藏層多為解較複雜之問題，故本研究選擇一層隱藏層。 

本研究將於下一節對於類神經網路中需輸入之重要參數，如隱藏層神經元

數、學習次數、學習速率與慣性因子等參數進行敏感度分析與討論。 

5. 輸出層 

此預估模式依據上述之影響因子為輸入變數，經由預估模式網路訓練後，產

生一數值，主要針對單一建築物所產生之拆除混合物單位產生量為主要輸出值。 

4.2.2 類神經網路參數之測試 

影響倒傳遞類神經網路運作較為重要之參數為（1）隱藏層神經元（2）學習

速率（3）訓練次數（4）慣性因子等四個參數，此四個參數均會影響到網路之收

斂性質與準確率，故本研究針對固定其他參數，改變一個參數之方式，是分別測

試出較佳之學習速率、隱藏層神經元數、慣性因子，最後觀察訓練次數探討訓練

次數之收斂情況，以下將逐步討論上述之各項測試： 

1. 學習速率 

學習速率可以決定網路加權值修正量之多寡，較大之學習速率，其網路之加

權值也較大，但若學習速率過大，將導致網路加權值修正量過多，造成數值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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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收斂。反之，則易造成網路收斂速度緩慢。本研究為求得較佳的學習速率

參數值，將學習速率分為 0.1、0.2、0.3、0.4、0.5、0.6、0.7、0.8、0.9 及 1.0 等

十種。測試結果如圖 4-1 所示，可發現學習速率於 0.6 時所得之準確率達 80％為

最高，故本研究學習速率選用 0.6。 

 
圖 4-1 類神經網路不同學習率之正確率 

2. 慣性因子 

通常可將類神經網路學習公式加上一個慣性項，即加上某比例的上次加權值

改變量，以改善收斂過程中振盪的現象，加速收斂。本研究以慣性因子 0.1、0.2、

0.3、0.4、0.5、0.6、0.7、0.8 及 0.9 等九種進行測試，結果如圖 4-2 所示，慣性

因子在 0.3 時有最高之準確率。 

 
圖 4-2 類神經網路不同慣性因子之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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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隱藏層神經元 

本研究透過經驗公式所得之隱藏層神經元數目為基準加以增減，擬定了不同

的神經元數目加上述測試過後之學習速率與慣性因子進行網路學習。本研究所測

試之隱藏層神經元個數從 1~30 個分別進行測試，其測試結果如圖 4-3 所示，結

果顯示，於測試隱藏層神經元數為 8 時，所得到之準確率為最高，達準確率 80

％，故本研究於隱藏層神經元數目以 8 個為準。 

 

圖 4-3 類神經網路不同隱藏層處理單元之正確率 

4. 訓練次數 

將上述測試結果當作類神經網路之輸入參數，再測試與探討訓練次數，由圖

4-4 可觀察出，訓練次數於 15,000 次可得較佳之準確率，故本研究採用 15,000

次訓練次數。 

 

圖 4-4 類神經網路不同訓練次數之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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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小結 

本研究針對類神經網路數個較為重要之參數如（1）隱藏層神經元數（2）學

習速率（3）訓練次數（4）慣性因子等四個參數進行測試，試透過測試之方式尋

求較佳之參數組合，以使類神經網路於推估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時有著

良好之效能。經測試類神經網路幾個參數後，可從中發現，測試隱藏層神經元數

時，若神經元數太多，所得之準確率不高；假若神經元數太少，準確率卻不一定

提升。故隱藏層神經元之個數對於類神經網路訓練出來之模型準確率而言，具有

相當重要之意義。經由本研究測試結果決定較佳之組合如下所示： 

 拆除工程 

 隱藏層處理神經元：8 個 

 學習速率：0.6 

 慣性因子：0.3 

 訓練次數：15,000 次 

4.3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之類神經網路為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架構為 4 個輸入值，中間

層為 1 層之隱藏層，輸出值為 1 個輸出值，網路架構如圖 4-5 所示，各項參數值

如表 4-1 所示。 



 5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4-5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網路架構圖 

表 4-1 類神經網路之參數表 

網路參數項目 參數值（形態） 
NN Type Feed Forward Backpropagation 

Transfer Function Logsigmoid 
Training Function TrainGDM 
Learning Function LearnGDM 

Performance Function MSE 
Goal 0 

Learning Rate 0.6 
Hidden Layer 1 
Hidden Node 8 

Epochs 15,000 
Sample Search 80% 訓練（35 筆）、20%測試（12 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4 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訓練與驗證 

4.4.1 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訓練 

經由第三章因子與資料篩選及 4.2 節、4.3 節之類神經網路架構選定後，利

用隨機選取 47 筆拆除工程資料之 80％作為類神經網路訓練筆數，共有 35 筆資

料進行訓練，透過 EXCEL 建構整體拆除工程之資料庫，再透過匯入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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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進行類神經網路之操作，而類神經網路各項參數之設定，如表 4-1 所示，

進行類神經網路之訓練。 

 
圖 4-6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訓練結果 

 

圖 4-7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訓練收斂圖 

表 4-2 拆除混合物推估模式訓練之準確率 

容許誤差（％） 筆數 準確率（％） 
5％ 23 65.71％ 
10％ 31 88.86％ 
15％ 35 100％ 

 

類神經網路之訓練結果及收斂如圖 4-6 及圖 4-7 所示，計算每一筆資料推估

數值與實際數值之誤差，發現容許誤差在 5％之內有 23 筆，準確率為 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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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誤差在 10％之內有 31 筆，準確率為 88.86％；容許誤差在 15％之內有 35

筆，準確率可達為 100％，整理如表 4-2 所示。進一步查看容許誤差大於 10％之

資料，如表 4-3 所示，發現此些資料與經驗公式（0.79 M3/M2）相比，雖本研究

所建置之推估模式之推估結果誤差大於 10％，但卻較經驗公式更接近實際數

量。將所訓練出來之類神經網路推估預測模型進行測試之工作，以驗證本研究利

用類神經網路所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是否準確。 

表 4-3 推估模式訓練誤差大於 10％之資料 

構造種類 建築用途 實際單位產生量 經驗係數 推估單位產生量 
住宅 加強磚 0.9716 0.79 0.85723 
工廠 RC 0.5718 0.79 0.655 
工廠 鋼鐵 0.4678 0.79 0.536 
住宅 RC 0.9472 0.79 0.856 

4.4.2 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選定 47 筆拆除工程資料，利用扣除訓練樣本數之剩餘資料對 4.4.1

節中所建構之類神經網路推估預測模型進行測試，共有 12 筆資料進行測試。測

試結果如圖 4-8。容許誤差在 5％之內有 5 筆，準確率達 41.7％；容許誤差在 10

％之內有 9 筆，準確率達 75％；容許誤差在 15％之內有 10 筆，準確率可達 83.33

％；容許誤差在 20％之內有 12 筆，準確率達 100％；整理如表 4-4 所示。 

 

圖 4-8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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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拆除混合物推估模式測試之準確率 

容許誤差（％） 筆數 準確率（％） 
5％ 5 41.7％ 
10％ 9 75％ 
15％ 10 83.33％ 
20％ 12 100％ 

測試資料在容許誤差 15％時，準確度已可達 83.33％，進一步查看誤差大於

15％之資料，如表 4-5 所示，發現此些資料與經驗公式（0.79 M3/M2）相比，雖

誤差大於 15％，但卻較經驗公式接近實際產生數量。誤差較大之資料多為目前

資料庫裡擁有較少筆數之資料，往後若能持續增加筆數，誤差率將縮小。雖本研

究建構之推估模式，仍有誤差較大之情況發生，但依測試結果發現，本研究所建

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相較於現今常使用之經驗公

式，本模式已改善經驗公式之準確度，且較為接近實際產生量。 

表 4-5 推估模式測試誤差大於 15％之資料 

構造種類 建築用途 實際單位產生量 經驗係數 推估單位產生量 
工廠 鋼鐵 0.51 0.79 0.428 
工廠 RC 0.673 0.79 0.8 

 

4.4.3 測試推估模式穩定度 

本研究將蒐集而來之 47 筆資料，隨機排列出 3 種訓練組與測試組之資料不

完全重複之組合，重複進行推估模式之建立，驗證此推估模式若經資料之排列組

合改變後，是否會影響推估模式之準確率？目的在於測試此推估模式是否已經趨

於穩定。 

經重新建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後，結果如下表 4-6 所示，

可以發現本研究所建構之推估模式，經資料組合改變後，測試容許誤差準確率依

然不變，可證實本研究之推估模式已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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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不同資料組合之推估模式比較 

容許誤差 

資料組合    準確率 
5％ 10％ 15％ 20％ 25％ 

組合一 41.67％ 75％ 83.33％ 91.67％ 100％ 
組合二 41.67％ 75％ 83.33％ 91.67％ 100％ 
組合三 41.67％ 75％ 83.33％ 91.67％ 100％ 
組合四 41.67％ 75％ 83.33％ 91.67％ 100％ 

4.5 不同輸入因子數推估模式之比較 

由 4.4 節建立四個輸入因子之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模式，在容許

誤差 15％時，準確率已可達 83.33％。本節將利用專家訪談與問卷調查而得之影

響因子，依模糊德菲法決定之重要性程度高低，即是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

地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與所在區域別，依序加入輸入層中，比較增加輸入因子

後對於推估模式之影響。 

當原輸入因子加上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之因子後，其測試結果如圖 4-9

所示，可以發現其各容許誤差之準確率與原四個輸入因子時差異不大。而當再行

加入地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之因子後，其測試結果如圖 4-10 所示，可以發現

在容許誤差 15％之內，準確率已提升至 91.67％，明顯發現加入兩個因子後修正

了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之準確率。最後加入所在區域別此因子，其測

試結果如圖 4-11 所示，從中發現各容許誤差之準確率與六輸入因子差異不大，

不同輸入因子之準確率整理如表 4-7 所示。 

經由上述之分析後可發現，當輸入因子為四個時，在容許誤差 15％之內準

確率達 83.33％，已為本研究可接納之準確率。進一步增加輸入因子數，測試模

式之準確率，發現五個輸入因子時各容許誤差準確率與四個輸入因子差異不大，

但輸入因子增加為六個時，已把原容許誤差 15％之內準確率修正為 91.67％，可

見六個輸入因子比前述輸入因子準確。而七個輸入因子各容許誤差之準確率，與

六個輸入因子差異不大。本研究最後為尋求較佳之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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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使用者使用，故本研究選取六個輸入因子之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當作本

研究所建構之推估預測模式。 

 
圖 4-9 五輸入因子之測試結果 

 
圖 4-10 六輸入因子之測試結果 

 
圖 4-11 七輸入因子之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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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不同輸入因子數推估模式之比較 

容許誤差 

輸入因子    準確率 
5％ 10％ 15％ 20％ 25％ 

四輸入因子 41.67％ 75％ 83.33％ 91.67％ 100％ 
五輸入因子 41.67％ 75％ 83.33％ 91.67％ 100％ 
六輸入因子 50％ 75％ 91.67％ 100％ 100％ 
七輸入因子 50％ 75％ 91.67％ 100％ 100％ 

4.6 與現行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係數比較 

本研究嘗試以單位樓地板面積之混合物產生量作為比較標準，將本研究於上

節中所選取出之六個輸入因子之推估模式與現行國內各界常使用之推估係數

（0.79 M3/M2）進行比較，比較結果如圖 4-12 所示。比較之筆數為類神經網路推

估系統中使用於測試之 12 筆資料，其中有 9 筆資料較經驗係數準確，有 3 筆較

經驗係數不準確，但進一步檢視較不準確之資料筆數，發現兩者差異並不大，由

此可以看出本研究所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較經驗

公式準確。 

 
圖 4-12 實際產生量、本研究模式與現行推估之比較圖 

本研究將與經驗公式比較之資料詳細列表，如表 4-8、4-9 所示，分析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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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般業界認為經驗公式（0.79 M3/M2）較適宜推估住宅類之建築物，經本研究

所建構之推估模式推估結果平均誤差率約 4.08％，而經驗係數推估結果平均誤差

率 7％，由結果顯示本研究推估模式以能有效降低與住宅類型建築物之誤差率，

使推估值更能接近實際產生量。 

而現今經驗公式推估較為不準確之工廠及教室類別等資料，本研究推估模式

推估結果平均誤差率為 11.3％，相較於經驗公式推估平均誤差率 30％，本研究

明顯改善了經驗公式之準確度。故本研究所建構之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推估模式已改善現行推估係數之準確度，利用本研究推估模式推估建築物拆除工

程混合物產生量，較能符合實際產生量之情形，且可降低現行推估係數所產生之

誤差，拉近與實際產生量之數值。 

表 4-8 較經驗公式準確之資料 

資料 構造 
種類 用途

單位樓地板面
積實際產生量
（m3/m2） 

經驗公式
推估 

（0.79）
本研究推估產生

誤差率比較 
(經驗公式-推估產生量)

一 加強磚 住宅 0.84 5.9% 0.18%（0.841） +5.72% 
二 磚 住宅 0.8487 6.9% 0.8%（0.842） +6.1% 
三 加強磚 住宅 0.856 7.7% 1.7%（0.87） +6% 
四 RC 住宅 0.845 6.5% 3.78%（0.813） +2.72% 
五 RC 教室 0.7 12.86% 4.3%（0.73） +8.56% 
六 加強磚 住宅 0.83 4.8% 4.45%（0.867） +0.35% 
七 RC 工廠 0.673 17.38% 13.82%（0.58） +3.56% 
八 鋼鐵 工廠 0.4722 67.3% 11.88%（0.416） +55.42% 
九 RC 教室 0.51 54.9% 19.8%（0.611） +35.1% 

表 4-9 與經驗公式準確率差異不大之資料 

資料 構造 
種類 用途 

單位樓地板面 
積實際產生量 
（m3/m2） 

經驗公式
推估 

（0.79）
本研究推估產生

誤差率比較 
(經驗公式-推估產生量)

一 RC 住宅 0.7358 7.4% 9.3%（0.804） -1.9% 
二 磚 住宅 0.846 6.6% 8.4%（0.775） -1.8% 
三 RC 教室 0.754 4.8% 6.7%（0.80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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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單位產生量 

根據上述各章節之步驟所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

式，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構造用途別與構造型式建立其平均單位樓地板面積混合物

產生量（M3/M2），如下表 4-10 所示。本研究利用所建構之推估系統，依照如表

4-10 之參數組合，改變其他影響因子之輸入值，求得平均係數。因受限於所蒐集

之資料範圍有限，目前僅能先針對用途別加構造別組合建立平均單位產生量，但

經由模糊德非問卷調查之結果顯示，該兩因子亦為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最

大之主要因子。 

表 4-10 建築物單位面積拆除混合物產生量 

拆除工程 
構造別 用途別 單位產生量（M3/M2） 

住宅 0.848 加強磚造 
工廠 0.73 
住宅 0.8 
工廠 0.66 

RC 造 

教室 0.762 
磚造 住宅 0.717 
鋼鐵造 工廠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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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系統開發與使用 

5.1 推估模式系統開發 

本研究所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主要目的在於

透過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因子輸入至本推估模式後，能推估出拆

除混合物之產生量。本研究經由類神經網路之訓練與驗證後，將其訓練後之權重

值與偏權值輸出至 EXCEL 試算表中，透過 EXCEL 計算功能將建築物拆除工程

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建立於 EXCEL 中。運算模式為透過中間層之權重相乘與

加總，再扣除偏權值與雜訊後，經由轉換函數之方式，輸出至各中間層，再透過

輸出於輸出層之權重相乘並經轉換函數轉換後，便可計算出單位樓地板面積混合

物產生數量。本研究乃利用 EXCEL 功能表中之隱藏功能，將整體類神經網路運

算之過程，如輸入值之尺度化、中間層運算過程、尺度化之過程、加總至輸出層

與輸出層尺度化之過程等利用隱藏之功能將其簡化如圖 5-1 所示，讓使用者在使

用本研究所建置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推估模式時，可以更為方便操作。 

 

圖 5-1 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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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估模式系統之操作使用說明 

5.2.1 推估模式之適用範圍 

本研究所建構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主要透過如圖

5-1 中左半部區塊使用者輸入影響因子如總樓地板面積、地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

積、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構造種類、建築用途、地上平均樓層高度與地下

平均樓層深度等因子，除可量化之因子如總樓地板面積、地上平均樓層樓地板面

積、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地上平均樓層高度與地下平均樓層深度外，不可

量化之因子如構造種類及建築物用途等，其輸入方式均顯示於推估系統下方之區

塊。構造種類為加強磚造時輸入 1、RC 造輸入 2、磚造輸入 3 及鋼鐵造輸入 4；

建築用途為住宅時輸入 1、工廠型式輸入 2 及學校教室型式輸入 3。利用 Excel

計算功能將結果輸出至中間區塊，可求得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單位產生

量。 

本研究所建構之數量推估模式所適用之範圍及各項參數輸入時之判別定義

如下表 5-1、5-2 所示： 

表 5-1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模式之適用範圍 

  構造種類 建築物 
用途 

地上平均 
樓層高度 

地下平均 
樓層深度 

地上平均樓層 
樓地板面積 

地下平均樓層 
樓地板面積 

拆 
除 
工 
程 

RC、加強 
磚造、磚造 
、鋼鐵造、 
鋼骨造 

住宅、 
工廠、 
教室 

2.9~ 
9.68公尺 

0~3.2公尺 40.77~ 
37,197M2 

0~ 
1,339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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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建築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輸入值之定義 

拆除工程 
建築物 
用途 

構造種類 地上平均 
樓層高度 

地下平均 
樓層深度 

地上平均 
樓層樓地板 

面積 

地下平均 
樓層樓地板 

面積 
住宅輸入1 
工廠輸入2 
教室輸入3 

加強磚造輸入1 
RC輸入2 
磚造輸入3 
鋼鐵造輸入4 

以地上建築 
物總高度除 
以地上樓層 
數 

以地下室總 
深度除以地 
下室層數 

地上總樓地 
板面積除以 
樓層數 

地下室總樓 
地板面積除 
以樓層數 

5.2.2 案例分析 

本節將以一個案例介紹如何操作使用本研究所建置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

混合物產生量推估系統。 

案例資料：建築物地點位於台北縣三重市市區，為一棟約 30 年之建築物，

緊鄰隔壁住戶，且建築物於狹小巷道內，大型拆除機具較難進入，其基本資料如

下表 5-3 所示： 

表 5-3 建築物基本資料 

影響因子 細項 
總樓地板面積 233.65 
有無地下室 無 
建築物高度 9.99 
樓層數 3 
構造種類 加強磚 
建築物用途 住宅 

 

在使用此推估系統前，須先計算出平均地上及地下樓層樓地板面積與平均地

上及地下建築物樓層高度。此案例因無地下室故先將總樓地板面積與建築物高度

除以 3，即為 3.33 M 平均樓層高度及 77.88 M2 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輸入時建

築物為住宅型建築物故用途別輸入 1，而建築物為加強磚造故構造別輸入 1，因

無地下室所以地下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與地下平均樓層深度皆為 0。依照數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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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模式之輸入項目各自填入資料，經由 Excel 之自動計算功能後，其結果將輸出

至中間之區塊，求得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建議數值 0.871M3/M2，

而最右邊之區塊會自動計算出拆除混合物之產生總量 203.45 M3，其操作結果如

圖 5-2 所示。 

 
圖 5-2 拆除混合物數量推估系統操作範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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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為促使政府相關單位能確實掌握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產生量，本研究以

專家訪談、問卷調查及類神經網路方式去建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推估模式，經分析研究可歸納下述幾項結論： 

1. 現行影響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主要因子為樓地板面積、構造

種類、建築用途、建築物高度與所在區域別等因子，本研究為考量到地下室

之問題，將樓地板面積與建築物高度分為地上與地下兩部分；另考慮樓層挑

高及各樓層樓地板面積不相同之問題，將樓地板面積與建築物高度分別取與

樓層數之平均方式來表示；而所在區域別則以當地地段地價為基準。經模糊

德菲法篩選因子後選擇構造種類、建築用途、地上平均樓層高度與地下平均

樓層深度等四項因子。 

2. 經由試誤過程求得較佳網路架構與輸入參數組合，結果顯示類神經網路以一

個隱藏層、隱藏層神經元數 8 個、訓練次數 15,000 次以上、慣性因子 0.3

與學習速率 0.6 左右，可得較佳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3. 透過類神經網路之學習，本研究所建構之四輸入因子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

混合物產生量推估模式，於容許誤差 15％時準確率達 83.33％；再經由增加

輸入因子後發現，六輸入因子之推估模式已可達容許誤差 15％時準確率

91.67％，故本研究最後採用六個輸入因子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

生量推估模式。 

4. 經由本研究所建構之推估模式與現行國內各界常使用之推估係數與實際產

生量相比較結果，本研究所建立之推估模式較接近實際產生量，已改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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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之不準確性。 

5. 本研究重新定義構造別加用途別之單位產生量係數，可提供除了使用本推估

系統推估拆除混合物數量外，另一項可較準確推估之工具。 

6. 透過類神經網路建構單一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推估模式，對於推

估模式多參數型之複雜計算，類神經網路已簡化其複雜數學計算，且經由試

驗發現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有相當程度之可信度。 

6.2 建議 

本研究有下述幾點建議： 

1. 近幾年拆除之建築物多為老舊式建築，大部份均為加強磚造與 RC 造，

其他構造種類之建築物資料較少，建議持續擴充案例資料庫，諸如各

構造種類、各種不同之建築用途、與裝潢材料等之蒐集，並且可針對

北、中、南、東區位進行資料蒐集，透過全面性之資料蒐集，以強化

資料庫之資料完整性。 

2. 本研究所建構之推估模式主要針對單一建築物，建議可研究建構群體

建築物之推估模式，如此可掌握全國每年產生量，對拆除混合物之流

向掌控更有幫助。 

3. 本研究所建立之模式，倘若能透過系統開發介面化方式，則更能讓使

用者易於操作及使用。 

4. 建議各縣市政府可在拆除執照上增列本研究所調查之影響參數，不但

可讓拆除工程混合物數量推估更為精準，也可讓業者在提報減量措施

時有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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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拆除工程影響因子重要性評估問卷 

敬啟者： 
「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推估之研究」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國立

中央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進行之研究計畫，其研究目的在於建立建築物拆除工程

所產生之建築混合物總量推估預測模式。 
素聞  貴公司工程品質優良，希冀經由您的專業知識及實務經驗，提供  貴

公司有關建築混合物產生量之相關資訊，以供本研究進行探討分析時，能更符合

實際現況。 
本問卷主要是調查所有可能影響建築物進行拆除工程時所產生之混合物單

位產生量（M3/M2）之影響因子，並針對此些影響因子做重要性程度分析研究。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本問卷，您所提供之寶貴意見將對本研究的周延

及完整性有重大的幫助。貴公司所提供之資料純屬學術研究將不對外公開，僅作

為本研究統計分析之用。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謝謝！耑此 
順頌 
         時祺 

國立中央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

計劃主持人：黃榮堯 教授

研究人員：林政緯

聯絡方式：  林政緯  (03)4227151 轉 34037  0920824083  傳真：(03)4257092
            E-Mail：92325010@cc.ncu.edu.tw 
一、基本資料 

1.公司名稱：                                                                
2.地    址：                                                                
3.電    話：                               傳    真：                       
4.受訪人員職稱：                                                            
5.受訪人員之經驗年資：                                                      
6.公司營運年數： 1~3 年  3~5 年  5~10 年  10 年以上 
7.公司年營業額：                                                    
8.員工總數：             
 

二、調查之混合物定義 

本研究所調查建築物拆除工程所產生之混合物，主要內容物為扣除可移動式

家具後之混合物數量，主要包含有混凝土、磚、瓦、木材、鋼筋、其他金屬及非

金屬等，皆為本研究調查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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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理念之範例說明 

本研究主要分析方向為針對各項影響因子，對於拆除工程所產生之建築混合

物 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M3/M2） 之影響，以下針對總樓地板面積對於單位

樓地板面積產生量做一範例說明： 

A 總樓地板面積＝100 M2    廢棄物產生量＝80 M3 

B 總樓地板面積＝1000 M2   廢棄物產生量＝750 M3 

故 A 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為 80/100 ＝0.8 M3/M2 

   B 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為 750/1000 ＝0.75 M3/M2 

此範例說明總樓地板面積越大不一定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就越大。 

希冀專家們填寫此問卷時，能以各項影響因子對於單位樓地板面積產生量的

重要性程度去填寫，而非以對總產生量的影響填寫，謝謝。 

 

四、影響因子之釋義 

以下為本研究調查之各項影響因子釋義： 
1. 地上平均樓地板面積 

建築物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之大小，會影響到此建築物之設計型式。建築師

會依樓地板面積大小，對於樑、柱之承載能力與垮距等會有不同之考量，則會造

成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差異。 

1. 地下室平均總樓地板面積 
建築物平均樓層樓地板面積之大小，會影響到此建築物之設計型式。建築師

會依樓地板面積大小，對於樑、柱之承載能力與垮距等會有不同之考量，則會造

成拆除混合物產生量之差異。 

2. 構造種類 
構造種類主要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原因為各構造型式之建

築物主要結構體皆有所不同，建築物設計時所考量之梁柱大小、垮距、混凝土用

量及隔間等，皆會因構造形式之特性而有不同之設計。鋼鐵或鋼骨構造型式之建

築物，與 RC 造建築物不論重量或體積皆不相同，故構造種類型式易影響建築物

拆除工程混合物之產生量。 

3. 建築物用途 
不同建築用途會影響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之差異，如一般而言學校教室與

工廠型建築物，它們相較於住宅型之建築物，其隔間較大裝潢材料較少，拆除工

程產生之混合物與住宅型建築物即產生差異，故不同之建築物用途對於建築物拆

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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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上建築物平均樓層高度 
   相同樓地板面積之情形下，不同之建築物平均樓層高度，由樑、柱之承載設

計與高出部分之體積，即可得知拆除混合物產生量不相同，故不同之地上建築物

平均樓層高度即會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5. 地下室建築物平均樓層深度 
相同樓地板面積之情形下，不同之建築物平均樓層深度，由樑、柱之承載設

計與高出部分之體積，即可得知拆除混合物產生量不相同，故不同之地下建築物

平均樓層高度即會影響建築物拆除工程混合物產生量。 

6. 所在區域別 
建築物所處區域不同，如郊區與都會區而言，擁有同樣樓地板面積但購買之

房價有所差異。一般而言，都會區所購買房子較貴，一般人會較注重實用性；郊

區房子較便宜，可能會較注重休閒性。因地段特性不同，往後對建築物之裝潢亦

有所不同，此即會影響拆除混合物產生量。 

 

五、德菲法之填寫說明 

本問卷之目的在於評定評估表中影響因子之重要次序等級。評定方式採

1~10 等級，分數越高表示越重要，請依您個人之專業知識評估影響因子的重要

性，並填入整數值，每一評估因子包括兩部分： 

1. 重要性程度：請評估此因子對建築混合物產生總量之重要性程度，

並請填入對此因子重要性程度之單一評估值。 

2. 可接受範圍：請評估此因子對建築混合物產生總量重要性程度之可

接受範圍，並請填入可接受範圍之上限與下限。 

範例說明： 

    評估建造種類此一要素對於建築混合物產生總量之重要性程度，在相同樓地

板面積、用途等其他條件皆相同的情形下，如同為 100 坪建築物，且同為住宅，

則若它是 RC 造、磚造或鋼構造時，影響產生量程度尚大，可以達到 8等級；而

其他條件相同，不同構造別它的影響程度最小也有 5最大可達到 9等級。 

    將上述想法填入表中，如下表所示。其餘影響因子依此類推。 

 

重要性程度 可接受之範圍 

最有可能之單一值 可接受之最小值 可接受之最大值 

評估因子 （1~10） （1~10） 

構造種類 （      8     ） （    5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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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影響因子之重要性程度評估 

重要性程度 可接受之範圍 

最有可能之單一值 可接受之最小值 可接受之最大值 

評估因子 （1~10） （1~10） 

地上平均樓地板面積 （            ） （          ） （          ） 

地下平均樓地板面積 （            ） （          ） （          ） 

構造種類 （            ） （          ） （          ） 

建築物用途別 （            ） （          ） （          ） 

地上平均樓層高度 （            ） （          ） （          ） 

地下室平均樓層深度 （            ） （          ） （          ） 

所在區域別 （            ） （          ） （          ） 

 
 其他建議與意見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鼎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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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拆除工程案例資料 

編 

號 
總樓地板面積 

地上平均 

樓地板面積 

地下平均 

樓地板面積
用途別 構造形式

地上平均 

樓層高度 

地下平均

樓層深度

1 149.24 74.62 0 住宅 加強磚 3.2 0 

2 936.13 468.065 0 住宅 加強磚 3 0 

3 144.63 72.315 0 住宅 加強磚 3 0 

4 6892.87 3446.435 0 工廠 RC 4.7 0 

5 208.86 69.62 0 住宅 加強磚 3 0 

6 125.32 62.66 0 住宅 加強磚 3 0 

7 233.65 77.88 0 住宅 加強磚 3.33 0 

8 2309.01 374.83 60.01 教室 RC 3.442 3.2 

9 199.14 99.57 0 住宅 加強磚 3 0 

10 37197.54 37197.54 0 住宅 磚 3 0 

11 7658.4 7658.4 0 住宅 磚 3 0 

12 94.9 94.9 0 住宅 RC 3 0 

13 297.99 148.995 0 住宅 RC 3.1 0 

14 864.26 432.13 0 住宅 加強磚 3.1 0 

15 8037.95 1844.1275 661.44 住宅 RC 3.3 3.2 

16 6862.51 2189.5 294 教室 RC 3 3 

17 3773.96 608.74 1339 工廠 RC 2.935 2.5 

18 315.48 157.74 0 住宅 加強磚 3 0 

19 103.5 103.5 0 住宅 磚 4 0 

20 1803.78 440.82 0 教室 RC 3.6 0 

21 89.42 89.42 0 住宅 磚 3.6 0 

22 165.49 82.745 0 住宅 磚 3.3 0 

23 104.94 104.94 0 工廠 鋼鐵 4 0 

24 215.27 71.76 0 住宅 磚 3.3 0 

25 669.85 334.925 0 住宅 RC 3 0 

26 85.91 85.91 0 住宅 加強磚 3 0 

27 254.13 127.065 0 工廠 鋼鐵 3 0 

28 213.78 213.78 0 工廠 鋼鐵 3.5 0 

29 607.45 151.8625 0 住宅 磚 3.4 0 

30 109.47 54.735 0 住宅 加強磚 3 0 

31 89.38 44.69 0 住宅 磚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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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43.56 71.78 0 住宅 加強磚 3.1 0 

33 529.45 264.725 0 住宅 加強磚 3.6 0 

34 2565.17 855.06 0 住宅 加強磚 3.35 0 

35 158.94 79.47 0 住宅 加強磚 3 0 

36 163.08 40.77 0 住宅 RC 3.315 0 

37 11409 2852.25 0 工廠 加強磚 3.3 0 

38 1425.44 712.72 0 教室 RC 3.6 0 

39 2275.25 758.42 0 教室 RC 3.6 0 

40 2228.77 1114.385 0 工廠 RC 9.68 0 

41 240.54 120.27 0 住宅 加強磚 3 0 

42 377.89 94.4725 0 住宅 加強磚 3.7 0 

43 396 132 0 住宅 加強磚 3 0 

44 163.64 40.91 0 住宅 RC 4.05 0 

45 144.63 72.315 0 住宅 加強磚 3 0 

46 5322.82 1330.7 0 教室 RC 3.225 0 

47 1680.52 420.13 0 教室 RC 3.225 0 

 


